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字第62號

上  訴  人  A01  

0000000000000000

被上訴人    A02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7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3年度婚字第59號）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婚姻事件，夫妻之一方為中華民國人者，由中華民國法院

審判管轄，家事事件法第5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本件上

訴人為中華民國國民，被上訴人為越南籍，有上訴人戶口名

簿、被上訴人之入出國日期紀錄、外國人居留案件申請表在

卷可佐（調字卷第11、29頁），就上訴人所提之婚姻事件，

自得由我國法院管轄。

二、次按離婚及其效力，依協議時或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

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

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第50條定有明文。本件兩造並無共同之本國法，惟兩造婚後

同住於臺南市○○區○○段○○街000巷00號0樓之0（下稱

系爭住處），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兩造之共同住所地在我

國，揆諸前開規定，本件離婚事件，應以我國法為準據法。

三、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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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6年8月31日在越南結婚、於107

年4月24日在我國為結婚登記，被上訴人於兩造結婚後，多

次未告知去向即離家不歸，上訴人曾因此於110年12月間，

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原法院）提起離婚訴訟，經原法

院以111年度婚字第150號判決（下稱第150號判決）准予離

婚在案，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由本院以111年度家上字

第60號事件受理（以下稱系爭前案），在該案承審法官勸說

下，被上訴人承諾不會再徹夜未歸，上訴人遂同意再給被上

訴人一次機會，兩造於112年1月12日簽立本院112年度家上

移調字第1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惟被上訴人

於兩造達成調解後，仍經常在外徹夜未歸，且未告知上訴人

去向，屢勸不聽，無心與上訴人經營家庭，毫不顧及上訴人

感受，系爭調解筆錄成立迄今，兩造婚姻關係毫無改善，名

存實亡。為此，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與被

上訴人離婚等語。

二、被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

中曾到庭辯以：被上訴人在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都有回

家，沒有不回家或很晚回家，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兩造結

婚後，被上訴人來臺灣，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很差，一塊錢都

不會給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請上訴人幫忙辦事情，上訴人都

不願意，每年被上訴人等上訴人幫忙辦居留證，上訴人都要

等到被上訴人居留證過期才去辦理。被上訴人現在只有居留

證才能留在臺灣，離婚就不能留在台灣，須被上訴人離婚後

還能留在臺灣，被上訴人才同意離婚，否則被上訴人不同意

離婚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被上訴人

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6年8月31日結婚、107年4月24日為結婚登記，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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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關係仍存續中。

　㈡兩造婚後同住於臺南市○○區○○段○○街000巷00號0樓之

0（即系爭住處）。

　㈢上訴人前於110年12月間曾對被上訴人提起離婚訴訟，經原

法院以第150號判決准兩造離婚，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經於本院111年度家上字第60號案件（即系爭前案）受理

後，以112年度家上移調字第1號成立調解，調解內容為（調

字卷第23至24頁）：

　　⒈聲請人（即被上訴人）願自112年1月12日起與相對人（即

上訴人）在系爭住處履行同居義務。

　　⒉聲請人同意自即日起，如在外工作或在外過夜，應告知相

對人去向及聯絡方式，並與相對人協商，徵得其同意。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夫妻間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所列舉各款以外之重大事

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

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

2項定有明文。又婚姻是否難以維持，應斟酌破壞夫妻共同

生活之具體情事，是否客觀上達於動搖夫妻之共同生活，致

夫妻已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以為斷，亦即婚姻是否已生破綻

而無回復之希望，其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

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以決之。

且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

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因而夫妻應相互尊重以增進

情感和諧及誠摯之相處，此為維持婚姻之基礎，若此基礎不

復存在，致夫妻無法共同生活，無復合可能者，即應認有難

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次按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

定之文義，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均

屬有責配偶，均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本文之規定，請求

與他方離婚，並不以雙方之有責程度輕重比較為要件，是法

院對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離

婚請求，毋須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乃屬立法形成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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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

照）。

　㈡上訴人前於110年12月間，曾對被上訴人提起系爭前案請求

離婚，經第150號判決准兩造離婚，被上訴人上訴後，兩造

於本院成立系爭調解筆錄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

項㈢）。而觀諸第150號判決內容，上訴人於該案係主張被

上訴人在外結交朋友，週末不返家，在外過夜，撥打電話、

傳送訊息均不回覆，溝通均無效果，被上訴人甚至連續3、4

天均不返家，不返家已成為常態，上訴人詢問其去向，均僅

告知去友人家，上訴人甚至發現被上訴人手機內有與疑似異

性友人之親密合照，致兩造無法經營正常之夫妻生活，婚姻

已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

求判准兩造離婚等語，經第150號判決認定：「兩造婚後被

告（即本件被上訴人）經常在友人家過夜不返家，對於原告

（即本件上訴人）因被告不返家而撥打電話、傳送訊息與被

告時，被告又均不回覆，被告甚至與他人發展出存有逾越結

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之伴侶關係，足見

兩造婚姻關係已名存實亡，任何人處於此一環境，客觀上實

難期待仍有維持婚姻之意願，依上開說明，自應認有難以維

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且兩造就上開離婚事由之有責程

度，應較可歸責於被告，原告自得請求離婚。」等情，而判

決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有附於系爭前案卷宗內之第15

0號判決可參。足見上訴人先前即曾因被上訴人經常不返

家、對上訴人撥打電話、傳送訊息均不回覆之行為，而起訴

請求與被上訴人離婚，經一審判決准許後，於二審與被上訴

人達成調解，調解內容為「⒈被上訴人願自112年1月12日起

與上訴人在系爭住處履行同居義務。⒉被上訴人同意自即日

起，如在外工作或在外過夜，應告知上訴人去向及聯絡方

式，並與上訴人協商，徵得其同意。」

　㈢上訴人主張於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被上訴人仍時常在外徹

夜未歸，且未告知上訴人去向，屢勸不聽，無心與上訴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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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家庭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依上訴人所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兩造於如附表一

所示之日期、時間，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對話內容。依該等

對話內容可知，自112年1月12日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於

112年2月24日起至112年10月11日間，上訴人多次因被上

訴人未返家，傳送訊息或撥打電話與被上訴人，其中可見

（括弧內為被上訴人於113年12月12日本院準備程序中，

對各次對話紀錄之意見）：

　　　⑴編號1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2月24日晚間8至9時許，

因被上訴人未回家之事，傳送訊息並撥打電話與被上訴

人（被上訴人稱其人在外面，上訴人會打電話給其留紀

錄，作為證據提告，不記得當天在外做什麼，也不記得

當天幾點回家等語，本院卷第145頁）。

　　　⑵編號2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3月13日上午7時許，向被

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已經2天沒回家，被上訴人雖表示

下午會回家，然當日下午3時許，被上訴人仍未回家，

並傳送聚會照片，向上訴人表示去參加友人生日聚會，

上訴人再向被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已經3天沒回家

（被上訴人稱當天是在一名其稱為「姐姐」的越南友人

《下稱「姐姐」》家睡覺，隔天是「姐姐」生日，很晚

才回家，不記得幾點等語，本院卷第145頁）。

　　　⑶編號3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3月25日晚間11時許，詢

問被上訴人是否又不回家，並於當日晚間11時許、隔日

即112年3月26日下午1至4時許、6時許陸續撥打多通電

話給被上訴人，均未接通，至晚間7時許，被上訴人始

向上訴人表示其已回家，並向上訴人道歉沒有回應上訴

人之訊息及來電（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但上訴人都

是故意留證據撥打電話，不記得當天去哪裡等語，本院

卷第145頁）。

　　　⑷編號4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3月28日晚間11時許，詢

問被上訴人是否打算不回家，之後自晚間11時許至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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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112年3月29日凌晨1時許間，上訴人陸續撥打多通電

話均未接通，被上訴人於凌晨1時30分許雖表示其等一

下回家，然於凌晨4時許，上訴人撥打電話給被上訴人

仍未接通（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不記得當天去哪裡

等語，本院卷第145頁）。

　　　⑸編號5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4月15日凌晨1時許，向被

上訴人表示「還不回家啊」，其後自凌晨1時許至中午1

2時許間，陸續撥打多通電話給被上訴人，均未接通，

被上訴人於中午12時31分許，始向上訴人表示其在跟人

喝酒（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跟「姐姐」喝

酒，常常去「姐姐」那邊聊天，有時喝酒，但不常等

語，本院卷第145頁）。

　　　⑹編號6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5月13日凌晨1時許，向被

上訴人表示「還不回家啊」，其後上訴人於凌晨1時許

至上午5時許，陸續撥打多通電話給被上訴人，均未接

通，被上訴人於上午7時許，始向上訴人表示其等一下

回家（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不記得當天去哪裡等

語，本院卷第146頁）。

　　　⑺編號7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6月1日晚間11時許，向被

上訴人表示「又不回家啊？」，其後至隔日即112年6月

2日凌晨1時許間，撥打數通電話均未接通，被上訴人於

凌晨2時許，始向上訴人表示要去「妹妹」家睡（被上

訴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去一個其稱為「妹妹」之越

南友人《下稱「妹妹」》家睡等語，本院卷第146

頁）。

　　　⑻編號8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7月1日凌晨0時許，向被

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已經2天沒有回家，被上訴人於

上午7時許，始向上訴人表示其回去了，上訴人則於12

時許向被上訴人表示因上訴人不會改，其已報警（被上

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不記得當天去哪裡等語，本院卷第

146頁）。另上訴人確曾因被上訴人未返家乙事，於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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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1日凌晨2時52分前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

大灣派出所（下稱大灣派出所）報案協尋，經大灣派出

所於同年月5日向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臺南市專

勤隊進行通報（下稱移民署臺南專勤隊），經移民署臺

南專勤隊前往系爭住處訪查，當場撥打電話聯繫上訴人

請被上訴人受訪，被上訴人表示已於112年7月2日返回

家中，並於同年月7日至該隊辦理撤尋等情，有警察局

分局受理大陸地區人民（含港澳居民）、外僑及無戶籍

國民行方不明案件登記表、移民署臺南專勤隊113年10

月11日移署南南勤字第1138478499號書函暨參考資料

表、行政調查筆錄、查察（登記）紀錄表附卷可參（本

院卷第85頁、第107至113頁）。足認兩造於112年7月1

日以LINE為上開對話後，被上訴人係於112年7月2日始

返回家中。

　　　⑼編號9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8月4日晚間8時許，詢問

被上訴人「你還沒回家？」，被上訴人雖於當日晚間9

時許表示其回家了，然隔日即112年8月5日上午6時許，

卻向上訴人表示其跟「妹妹」喝酒，經上訴人於中午12

時許至下午4時許間撥打3通電話與被上訴人未接通，被

上訴人於下午4時許，始稱其睡起來要回家了（被上訴

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去找「妹妹」喝酒等語，本院

卷第146頁）。

　　　⑽編號10對話中，被上訴人於112年8月27日凌晨0時許，

向上訴人表示要跟「妹妹」去「姐姐」處，於當日下午

5時許，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都沒回家，被上訴人回稱

要跟「妹妹」去生日聚會，被上訴人再於晚間9時許，

稱被上訴人已2個晚上不在家，被上訴人於隔日即112年

8月28日上午7時許，始稱其回家了（被上訴人表示沒有

意見，當天是去「姐姐」家裡，幫「妹妹」慶生等語，

本院卷第146頁）。

　　　⑾編號11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9月23日凌晨1時許，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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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稱「又不回家？」，並於晚間9時許，再傳送

訊息表示被上訴人尚未回家、亦未回訊息，被上訴人始

於晚間9時許，傳送訊息稱其在「大姐姐」處（被上訴

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在「姐姐」家，不記得當天幾

點回來等語，本院卷第146頁）。

　　　⑿編號12對話中，被上訴人於112年9月29日上午10時許，

向上訴人表示要跟大姐烤肉，上訴人表示自己的家不

回、還2天沒回家等語後，被上訴人僅回覆一張烤肉照

片，上訴人於當日晚間10時許，再表示被上訴人又不在

家、2天（訊息誤載為2台）沒在家（被上訴人表示沒有

意見，當天是與越南朋友在佳里的廟旁烤肉等語，本院

卷第146頁）。

　　　⒀編號13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10月11日凌晨0時許，傳

送訊息表示被上訴人又不在家，被上訴人雖回復等一下

回、不會去哪裡，惟上訴人於上午6時許，仍傳送訊息

表示被上訴人沒回家（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不記得

當天其去哪裡、幾點回家等語，本院卷第147頁）。

　　　依上開兩造LINE對話紀錄內容，足見被上訴人確於系爭調

解筆錄成立後，仍經常有於凌晨仍不回家、與友人聚會或

在外過夜，甚至2至3天不回家之情形，過程中經上訴人多

次以訊息詢問、溝通或質疑被上訴人是否仍不回家，並撥

打電話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仍常不予回覆或接聽，並未

見被上訴人於系爭調解筆錄後，有明顯改善其經常在外徹

夜未歸之情形。足見上訴人主張於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

被上訴人仍經常在外過夜不回家等情，堪信為真實。

　　⒉又依上訴人所提出其拍攝兩造住處之影片所示，被上訴人

於如附表二所示之日期、時間並不在家中（拍攝時間介於

112年3月29日至112年12月25日間），而如附表二所示拍

攝時間，除有幾日係在上午7至10時許（編號30、33、4

8、50、59、67、77、82、91、96、97）、中午11時許

（編號37）、下午4時許（編號52）、晚上5、6時許（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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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15、22、28、44、80、95）外，其餘大部分之錄影時間

均在凌晨0時至3時間（編號1至6、8、10、11、13、16、1

9、20、23至26、29、32、35至36、38、39、41、46、4

7、49、51、53、54、56至58、60至62、64至66、68、7

0、71、73至75、78、83、85、87、89、93）或上午5、6

時（編號7、9、12、14、17、18、21、27、31、34、40、

42、45、55、63、69、72、76、79、81、84、86、88、9

0、92、94、98），上訴人並主張如拍攝時間顯示為凌

晨，就是被上訴人凌晨時間不在家，如拍攝時間為早上，

就是被上訴人整晚沒回家，如同一天有多次拍攝，包括凌

晨、早上、下午的時間，就代表被上訴人至少在拍攝的時

間段裡均不在家等語（本院卷第75頁）。經本院詢問被上

訴人對上訴人所提出之上開錄影畫面及主張被上訴人不在

家之時間有何意見，被上訴人亦表示其對於其不在家沒有

意見，不記得當時去做何事等語（本院卷第147頁）。益

見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經常在外過夜不返家等語，核屬可

信。被上訴人辯稱在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都有回家，沒

有不回家或很晚回家云云，難認可採。

　　⒊被上訴人於113年12月12日本院準備程序中，經本院詢問

對上訴人主張系爭調解筆錄後，被上訴人仍有多次徹夜未

歸、未告知去向之情形乙事有何意見時，雖辯稱其是去上

班，上訴人也沒有問其去哪裡，其是在「姐姐」的越南店

（有做卡拉OK）上班，在該處整理掃地，一個月薪水3萬

多至4萬元，每周工作時間為晚上8點到早上5點，只有休

息禮拜一，禮拜二至禮拜天都要工作，薪水每個月5號領

現金等語（本院卷第141頁）；然其亦稱在該處開始工作

的時間是113年2月多直到現在，至於112年間其是在外面

打臨時工，有在市場幫越南朋友賣烤豬5、6個月，下午2

至8點，其他時間沒有工作等語（本院卷第141至142頁、

第144頁），而觀諸上訴人所提出附表一所示LINE對話紀

錄及附表二所示錄影畫面，時間均係在112年間，並非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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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所辯其在友人越南店上班之期間，且附表一LINE對

話紀錄所示時間，多係在晚間、凌晨，乃至於上午之時

間，亦非被上訴人所稱其112年間在外打臨時工時之工作

時間，況被上訴人在對話紀錄中，經上訴人詢問為何還不

回家時，亦未曾表示其是在上班等語，被上訴人復未就其

徹夜未歸係因在上班、打工乙節提出任何證據資料為證，

是被上訴人辯稱其在系爭調解筆錄後，仍有在外徹夜未歸

之情形，是因在上班、打工云云，難認可採。至被上訴人

另辯稱兩造結婚後，被上訴人來臺灣，上訴人對被上訴人

很差，一塊錢都不會給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請上訴人幫忙

辦事情，上訴人都不願意，每年被上訴人等上訴人幫忙辦

居留證，上訴人都要等到被上訴人居留證過期才去辦理云

云，惟此為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並稱只有一次因其提離

婚訴訟，不知道居留證部分要如何辦理，所以才過期辦

理，並無其他辦理居留證逾期之情形等語（本院卷第143

頁），被上訴人就其所辯上情，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為

證，所辯亦難採信。

　　⒋本院審酌兩造為夫妻關係，理當共同經營和諧婚姻生活，

惟上訴人先前即曾以被上訴人經常在外過夜不歸為由，起

訴請求與被上訴人裁判離婚，經系爭前案一審法院判決准

許後，兩造於二審成立調解，依系爭調解筆錄，被上訴人

同意自112年1月12日起與上訴人在系爭住處履行同居義

務，且如在外工作或過夜，應告知上訴人去向及聯絡方

式，並與上訴人協商，徵得其同意。惟依附表一所示兩造

對話內容，可知上訴人於被上訴人未返家時，多次以傳送

訊息或撥打電話之方式，詢問、質疑被上訴人是否還沒回

家、不打算回家，足認被上訴人仍經常於未告知上訴人、

與其協商、並徵得其同意之情形下，即在外與友人聚會、

過夜，而未返回系爭住處。被上訴人既於系爭調解筆錄成

立後，仍多次在未告知上訴人、與上訴人協商並徵得上訴

人同意之情況下（以附表一、二而言，至少於112年2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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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112年12月25日之期間有此情形），即在外過夜、或

與友人聚會而不返家，過程中經上訴人多次以訊息詢問、

溝通或質疑被上訴人是否仍不回家，並撥打電話與被上訴

人，被上訴人仍常不予回覆或接聽，未見被上訴人於系爭

調解筆錄後有明顯改善其常在外過夜不返家之情形，足認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已無心與上訴人共同經營家庭等情，

核屬可採。被上訴人經常在外過夜、與友人聚會未返家，

與夫妻婚姻共營生活之本質已有不符，兩造間已無法維持

正常家庭生活，致夫妻感情破裂而疏離，兩造間之婚姻僅

存形式而無實質，無法期待兩造繼續維持及經營婚姻生

活，在客觀上顯難期待任何人若處此一境況，仍能有維持

婚姻之意願，足認兩造間之婚姻關係所生破綻已深，難期

回復，已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而衡諸該事由之發

生，實係肇因於被上訴人經常在外過夜、與友人聚會而未

返家，無心與上訴人共營家庭生活所致，從而，上訴人依

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主張兩造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

大事由存在，據以訴請判決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與

被上訴人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

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經

本院審酌後，認均不影響本件判決結果，爰不一一論述，併

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

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林育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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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余玟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

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上訴人提出兩造LINE對話紀錄內容】

（本院卷第41至63頁）

編號 日期 發話者 對話內容 所在頁數

1 112年2月24日

（五）

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你還沒回家？（20：35）

（撥打電話取消）（20：36）

很好（20：37）  

（撥打電話取消）（20：37）　　

很好，又不接電話（20：38）　

（撥打電話未接）（20：41）

（傳送語音訊息）（20:41）（20：42）

本院卷第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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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

被上訴人

我快八點才要走（20：47）

你很好什麼啦（20：47）　　　

你盡量大聲一點沒關係（21：04）　　

你在靠腰什麼（21：07）

2 112年3月13日

（一）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你就盡量睡、盡量玩，反正你2天沒回家了這是

事實，死性不改（07：04）

好（07：08）

我下午會家（07：09）

（傳送某房間照片）（07：09）

你下午在家也沒用，反正你是2天沒回家了（0

7：36）

嗯（07：36）

你還是一樣還沒回家？（15：13）

（傳送某聚會照片及語音訊息）（15：20）

沒關係，我還是那句話，你就盡量玩，玩高興

點，法官不會給妳機會了（15：36）

我去他生日（15：37）

你3天喔！3天沒回家了（15：40）

法官不會再相信你了（15：41）

本院卷第42

至43頁

3 112年3月25日

（六）至3月26

日（日）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你還沒回家？（23：07）

是不是又不回家啊？（23：15）

（上訴人於23：21至23：41間，撥打8通電話取

消）

（上訴人於13：36至16：59間，撥打3通電話取

消）

很好，你繼續玩高興點，都不回家！（17：0

3）

（上訴人於18：16至18：43間，撥打3通電話取

消）

我回家了（19：08）

對不起（19：37）

我沒回呢（19：37）

你（19：37）

本院卷第45

至46頁

4 112年3月28日

（二）至3月29

日（三）

上訴人 你是打算不回家就對了？（23：52）

（撥打電話取消）（23：53）

連平常日也不回家了？（23：53）

很好，你看著辦吧！（23：53）

好好珍惜時間（23：53）

（上訴人於23：54至23：57間，撥打4通電話取

消）

（上訴人於00：03至00：07間，撥打3通電話取

消）

好吧，你這麼堅持還是跟以前一樣不回家、電

話不接（00：08）

本院卷第47

至49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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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

上訴人

（上訴人於00：16至01：19間，撥打數通電話

取消）

你確定就是不回家就對了？（01：20）

（上訴人於01：22、01：24，各撥打1通電話取

消）

我等一下回家（01：30）

沒關係，你盡量玩，我該收集的證據我會收集

好（02：37）

（上訴人於04：23、04：24，各撥打1通電話取

消）

5 112年4月15日

（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還不回家啊（01：28）

（上訴人於01：29至02：19間，撥打5通電話取

消）

還不回家啊（02：41）

（上訴人於03：05至03：16間，撥打3通電話取

消）

還不回家啊（03：37）

（上訴人於05：46至09：39間，撥打8通電話無

回應或取消）

（上訴人於11：37至12：30間，撥打4通電話取

消）

對不起（12：31）

我跟她喝酒（12：31）

你不用跟我講，你到時候跟法官講就好（12：3

5）

反正妳就是沒回家（12：35）

你要怎麼跟法官講你回家那是你的事（12：3

6）

1/12法院回來又幾次了，你自己最清楚，還是

我跟你說？那也沒關係，我有幫你記起來，畢

竟這都是證據（12：55）

本院卷第50

至52頁

6 112年5月13日

（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還不回家啊？最好現在幾點了還有夜市（01：0

1）

（上訴人於01：04至01：13間，撥打6通電話取

消）

（傳送語音訊息）（01：14）

（上訴人於02：33至05：47間，撥打9通電話取

消）

我等一下回家（07：12）

本院卷第53

至54頁

7 112 年 6 月 1 日

（四）至6月2

日（五）

上訴人

被上訴人

又不回家啊？（23：54）

（上訴人於23：55至01：45間，撥打數通電話

取消）

去妹妹家睡（02：41）

本院卷第56

至57頁

8 112 年 7 月 1 日

（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很好，2天沒回來了，真是太棒了（00：01）

好（07：44）

本院卷第58

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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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

被上訴人

我回去了（07：44）

隨便你了，反正你也不會改，我已經報警了（1

2：11）

（於12：12、12：13傳送兩通語音訊息。）

9 112 年 8 月 4 日

（五）至8月5

日（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你還沒回家？（20：38）

還沒（20：47）

我回家了（21：30）

我去跟妹妹喝酒（06：22）

你一大早在喝酒？（08：17）

你記住，這是你自找的（12：07）

（上訴人於12：55至16：09間，撥打3通電話取

消）

我睡起來了（16：45）

要回家了（16：46）

沒關係，我已經錄影記錄起來（17：42）

本院卷第59

頁

10 112年8月27日

（日）至8月28

日（一）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我跟妹妹去姐姐這裡（00：32）

（撥打電話未接）（00：33）

（語音通話21秒）（00：34）

很好，都沒回家（17：20）

我跟妹妹（17：35）

去生日（17：41）

很好，2個晚上不在家（21：09）

我回家了（07：28）

老公（07：28）

跟妹妹去的（07：29）

我跟妹妹回家（07：56）

本院卷第60

頁

11 112年9月23日

（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又不回家？（01：29）

才隔一天而已，又要再紀錄，現在檔案是越來

越多，時間也差不多了（06：58）

9/22具體時間出門時間未清楚，一晚未歸，目

前時間9/23 21：44尚未回家、訊息亦未回覆

（21：44）

我在大姐姐（21：45）

（被上訴人傳送某女子照片）

本院卷第61

頁

12 112年9月29日

（五）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我跟大姐（10：35）

跟阿7水（10：35）

今天要烤肉（10：36）

自己的家不回，還2天沒回家，你等著，中秋節

過後我一定行動（13：14）

（傳送烤肉照片）（13：15）

又不在家（22：24）

反正2台（應為2天之誤）沒在家（22：24）

本院卷第62

頁

13 112年10月11日

（三）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你又不在家，你每天晚上都不在家，很好，走

著瞧吧（00：18）

等一下（00：27）

本院卷第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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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上訴人提出錄影畫面顯示之時間】

上訴人

我回（00：27）

不會去哪裡（00：27）

好，我幫你記錄起來，沒回家喔（06：40）

編號 檔名 應對日期 影片中電視畫面或電子鐘畫面顯示時間

1 20230329 112年3月29日 「3/29」、「00：15」

2 20230401 112年4月1日 「01：30」

3 20230406 112年4月6日 「4/6」、「02：48」

4 20230415 112年4月15日 「4/15」、「02：17」

5 20230419 112年4月19日 「4/19」、「00：34」

6 20230513-1 112年5月12日-1 「01：10」

7 20230513-2 112年5月12日-2 「5/13」、「05：10」

8 20230525-1 112年5月25日-1 「5/25」、「00：33」

9 20230525-2 112年5月25日-2 「5/25」、「06：16」

10 20230529 112年5月29日 「00：41：25」

11 20230602-1 112年6月2日-1 「6/2」、「00：13」

12 20230602-2 112年6月2日-2 「6/2」、「06：45」

13 20230607-1 112年6月7日-1 「01：30」

14 20230607-2 112年6月7日-2 「6/7」、「06：27」

15 20230607-3 112年6月7日-3 「6/7」、「18：05」

16 20230608 112年6月8日 「6/8」、「00：21」

17 20230618 112年6月18日 「6/18」、「05：01」

18 20230619 112年6月19日 「6/19」、「06：42」

19 20230626 112年6月26日 「00：40」

20 20230630-1 112年6月30日-1 「6/30」、「00：16」

21 20230630-2 112年6月30日-2 「6/30」、「06：21」

22 20230630-3 112年6月30日-3 「6/30」、「17：45」

23 20230701 112年7月1日 「7/1」、「00：07」

24 20230705 112年7月5日 「7/5」、「01：59」

25 20230708 112年7月8日 「7/8」、「00：46」

26 20230713-1 112年7月12日-1 「7/13」、「00：40」

27 20230713-2 112年7月12日-2 「7/13」、「06：59」

28 20230713-3 112年7月12日-3 「7/13」、「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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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230729-1 112年7月29日-1 「7/29」、「02：04」

30 20230729-2 112年7月29日-2 「7/29」、「09：44」

31 20230818 112年8月18日 「8/18」、「06：48」

32 20230827-1 112年8月27日-1 「01：37：02」

33 20230827-2 112年8月27日-2 「8/27」、「08：19」

34 20230828 112年8月28日 「08/28」、「06：28」

35 20230902 112年9月2日 「9/2」、「02：59」

36 20230910-1 112年9月10日-1 「9/10」、「03：04」

37 20230910-2 112年9月10日-2 「9/10」、「11：50」

38 20230913 112年9月12日 「9/13」、「00：45」

39 20230915-1 112年9月15日-1 「9/15」、「01：59」

40 20230915-2 112年9月15日-2 「9/15」、「06：59」

41 20230916 112年9月16日 「9/16」、「01：59」

42 20230919 112年9月19日 「9/19」、「06：20」

43 20230921-1 112年9月21日-1 「9/21」、「06：59」

44 20230921-2 112年9月21日-2 「9/21」、「18：17」

45 20230923 112年9月23日 「9/23」、「06：41」

46 20230924 112年9月24日 「9/24」、「00：08」

47 20230927-1 112年9月27日-1 「01：41」

48 20230927-2 112年9月27日-2 「9/27」、「07：00」

49 20230929-1 112年9月29日-1 「9/29」、「02：00」

50 20230929-2 112年9月29日-2 「9/29」、「07：32」

51 20231001-1 112年10月1日-1 「10/1」、「02：24」

52 20231001-2 112年10月1日-2 「16：03：03」

53 20231004 112年10月4日 「10/4」、「03：29」

54 20231005 112年10月5日 「10/5」、「00：40」

55 20231006 112年10月6日 「10/6」、「06：49」

56 20231007 112年10月7日 「10/7」、「02：02」

57 20231009 112年10月9日 「2023年10月9日」、「2：10：1」

58 20231011-1 112年10月11日-1 「2023年10月11日」、「0：28：35」

59 20231011-2 112年10月11日-2 「2023年10月11日」、「7：2：31」

60 20231013 112年10月12日 「2023年10月13日」、「1：11：33」

61 20231015 112年10月15日 「2023年10月15日」、「0：43：45」

01

(續上頁)

第十七頁



62 20231016 112年10月16日 「2023年10月16日」、「0：51：49」

63 20231017 112年10月17日 「2023年10月17日」、「6：52：58」

64 20231018 112年10月18日 「2023年10月18日」、「0：57：16」

65 20231019 112年10月19日 「2023年10月19日」、「0：22：43」

66 20231020 112年10月20日 「2023年10月20日」、「1：18：36」

67 20231021 112年10月21日 「2023年10月21日」、「7：35：56」

68 20231023 112年10月23日 「2023年10月23日」、「0：52：00」

69 20231024 112年10月24日 「2023年10月24日」、「6：27：22」

70 20231025 112年10月25日 「2023年10月25日」、「1：1：48」

71 20231026 112年10月26日 「2023年10月26日」、「0：56：18」

72 20231027 112年10月27日 「2023年10月27日」、「6：54：10」

73 20231028 112年10月28日 「2023年10月28日」、「0：25：50」

74 20231101 112年11月1日 「2023年11月1日」、「1：17：57」

75 20231102 112年11月2日 「2023年11月2日」、「1：6：39」

76 20231103 112年11月3日 「2023年11月3日」、「6：54：54」

77 20231104 112年11月4日 「2023年11月4日」、「7：48：52」

78 20231108-1 112年11月8月-1 「2023年11月8日」、「1：33：53」

79 20231108-2 112年11月8日-2 「2023年11月8日」、「6：52：03」

80 20231108-3 112年11月8日-3 「2023年11月8日」、「17：34：23」

81 20231113 112年11月12日 「2023年11月13日」、「6：22：28」

82 20231118 112年11月18日 「2023年11月18日」、「7：00：20」

83 20231119 112年11月19日 「2023年11月19日」、「1：21：32」

84 20231121 112年11月21日 「2023年11月21日」、「6：31：52」

85 20231122-1 112年11月22日-1 「2023年11月22日」、「0：29：56」

86 20231122-2 112年11月22日-2 「2023年11月22日」、「6：56：53」

87 20231127-1 112年11月27日-1 「2023年11月27日」、「1：10：09」

88 20231127-2 112年11月27日-2 「2023年11月27日」、「6：50：17」

89 20231201-1 112年12月1日-1 「2023年12月1日」、「1：10：02」

90 20231201-2 112年12月1日-2 「2023年12月1日」、「6：35：35」

91 20231203 112年12月3日 「2023年12月3日」、「8：07：12」

92 20231204 112年12月4日 「2023年12月4日」、「6：54：32」

93 20231205 112年12月5日 「2023年12月5日」、「0：21：27」

94 20231211 112年12月11日 「2023年12月11日」、「6：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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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20231215 112年12月15日 「2023年12月15日」、「17：46：37」

96 20231216 112年12月16日 「2023年12月16日」、「10：18：19」

97 20231217 112年12月17日 「2023年12月17日」、「9：33：53」

98 20231225 112年12月25日 「2023年12月25日」、「6：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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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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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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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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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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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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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字第62號
上  訴  人  A01  


被上訴人    A02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7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3年度婚字第59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婚姻事件，夫妻之一方為中華民國人者，由中華民國法院審判管轄，家事事件法第5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為中華民國國民，被上訴人為越南籍，有上訴人戶口名簿、被上訴人之入出國日期紀錄、外國人居留案件申請表在卷可佐（調字卷第11、29頁），就上訴人所提之婚姻事件，自得由我國法院管轄。
二、次按離婚及其效力，依協議時或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50條定有明文。本件兩造並無共同之本國法，惟兩造婚後同住於臺南市○○區○○段○○街000巷00號0樓之0（下稱系爭住處），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兩造之共同住所地在我國，揆諸前開規定，本件離婚事件，應以我國法為準據法。
三、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6年8月31日在越南結婚、於107年4月24日在我國為結婚登記，被上訴人於兩造結婚後，多次未告知去向即離家不歸，上訴人曾因此於110年12月間，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原法院）提起離婚訴訟，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婚字第150號判決（下稱第150號判決）准予離婚在案，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由本院以111年度家上字第60號事件受理（以下稱系爭前案），在該案承審法官勸說下，被上訴人承諾不會再徹夜未歸，上訴人遂同意再給被上訴人一次機會，兩造於112年1月12日簽立本院112年度家上移調字第1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惟被上訴人於兩造達成調解後，仍經常在外徹夜未歸，且未告知上訴人去向，屢勸不聽，無心與上訴人經營家庭，毫不顧及上訴人感受，系爭調解筆錄成立迄今，兩造婚姻關係毫無改善，名存實亡。為此，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與被上訴人離婚等語。
二、被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中曾到庭辯以：被上訴人在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都有回家，沒有不回家或很晚回家，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兩造結婚後，被上訴人來臺灣，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很差，一塊錢都不會給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請上訴人幫忙辦事情，上訴人都不願意，每年被上訴人等上訴人幫忙辦居留證，上訴人都要等到被上訴人居留證過期才去辦理。被上訴人現在只有居留證才能留在臺灣，離婚就不能留在台灣，須被上訴人離婚後還能留在臺灣，被上訴人才同意離婚，否則被上訴人不同意離婚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6年8月31日結婚、107年4月24日為結婚登記，目前婚姻關係仍存續中。
　㈡兩造婚後同住於臺南市○○區○○段○○街000巷00號0樓之0（即系爭住處）。
　㈢上訴人前於110年12月間曾對被上訴人提起離婚訴訟，經原法院以第150號判決准兩造離婚，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於本院111年度家上字第60號案件（即系爭前案）受理後，以112年度家上移調字第1號成立調解，調解內容為（調字卷第23至24頁）：
　　⒈聲請人（即被上訴人）願自112年1月12日起與相對人（即上訴人）在系爭住處履行同居義務。
　　⒉聲請人同意自即日起，如在外工作或在外過夜，應告知相對人去向及聯絡方式，並與相對人協商，徵得其同意。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夫妻間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所列舉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婚姻是否難以維持，應斟酌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具體情事，是否客觀上達於動搖夫妻之共同生活，致夫妻已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以為斷，亦即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其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以決之。且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因而夫妻應相互尊重以增進情感和諧及誠摯之相處，此為維持婚姻之基礎，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無法共同生活，無復合可能者，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次按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之文義，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均屬有責配偶，均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本文之規定，請求與他方離婚，並不以雙方之有責程度輕重比較為要件，是法院對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離婚請求，毋須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乃屬立法形成之範疇（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前於110年12月間，曾對被上訴人提起系爭前案請求離婚，經第150號判決准兩造離婚，被上訴人上訴後，兩造於本院成立系爭調解筆錄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而觀諸第150號判決內容，上訴人於該案係主張被上訴人在外結交朋友，週末不返家，在外過夜，撥打電話、傳送訊息均不回覆，溝通均無效果，被上訴人甚至連續3、4天均不返家，不返家已成為常態，上訴人詢問其去向，均僅告知去友人家，上訴人甚至發現被上訴人手機內有與疑似異性友人之親密合照，致兩造無法經營正常之夫妻生活，婚姻已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等語，經第150號判決認定：「兩造婚後被告（即本件被上訴人）經常在友人家過夜不返家，對於原告（即本件上訴人）因被告不返家而撥打電話、傳送訊息與被告時，被告又均不回覆，被告甚至與他人發展出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之伴侶關係，足見兩造婚姻關係已名存實亡，任何人處於此一環境，客觀上實難期待仍有維持婚姻之意願，依上開說明，自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且兩造就上開離婚事由之有責程度，應較可歸責於被告，原告自得請求離婚。」等情，而判決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有附於系爭前案卷宗內之第150號判決可參。足見上訴人先前即曾因被上訴人經常不返家、對上訴人撥打電話、傳送訊息均不回覆之行為，而起訴請求與被上訴人離婚，經一審判決准許後，於二審與被上訴人達成調解，調解內容為「⒈被上訴人願自112年1月12日起與上訴人在系爭住處履行同居義務。⒉被上訴人同意自即日起，如在外工作或在外過夜，應告知上訴人去向及聯絡方式，並與上訴人協商，徵得其同意。」
　㈢上訴人主張於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被上訴人仍時常在外徹夜未歸，且未告知上訴人去向，屢勸不聽，無心與上訴人經營家庭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依上訴人所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兩造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日期、時間，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對話內容。依該等對話內容可知，自112年1月12日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於112年2月24日起至112年10月11日間，上訴人多次因被上訴人未返家，傳送訊息或撥打電話與被上訴人，其中可見（括弧內為被上訴人於113年12月12日本院準備程序中，對各次對話紀錄之意見）：
　　　⑴編號1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2月24日晚間8至9時許，因被上訴人未回家之事，傳送訊息並撥打電話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稱其人在外面，上訴人會打電話給其留紀錄，作為證據提告，不記得當天在外做什麼，也不記得當天幾點回家等語，本院卷第145頁）。
　　　⑵編號2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3月13日上午7時許，向被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已經2天沒回家，被上訴人雖表示下午會回家，然當日下午3時許，被上訴人仍未回家，並傳送聚會照片，向上訴人表示去參加友人生日聚會，上訴人再向被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已經3天沒回家（被上訴人稱當天是在一名其稱為「姐姐」的越南友人《下稱「姐姐」》家睡覺，隔天是「姐姐」生日，很晚才回家，不記得幾點等語，本院卷第145頁）。
　　　⑶編號3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3月25日晚間11時許，詢問被上訴人是否又不回家，並於當日晚間11時許、隔日即112年3月26日下午1至4時許、6時許陸續撥打多通電話給被上訴人，均未接通，至晚間7時許，被上訴人始向上訴人表示其已回家，並向上訴人道歉沒有回應上訴人之訊息及來電（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但上訴人都是故意留證據撥打電話，不記得當天去哪裡等語，本院卷第145頁）。
　　　⑷編號4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3月28日晚間11時許，詢問被上訴人是否打算不回家，之後自晚間11時許至翌日即112年3月29日凌晨1時許間，上訴人陸續撥打多通電話均未接通，被上訴人於凌晨1時30分許雖表示其等一下回家，然於凌晨4時許，上訴人撥打電話給被上訴人仍未接通（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不記得當天去哪裡等語，本院卷第145頁）。
　　　⑸編號5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4月15日凌晨1時許，向被上訴人表示「還不回家啊」，其後自凌晨1時許至中午12時許間，陸續撥打多通電話給被上訴人，均未接通，被上訴人於中午12時31分許，始向上訴人表示其在跟人喝酒（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跟「姐姐」喝酒，常常去「姐姐」那邊聊天，有時喝酒，但不常等語，本院卷第145頁）。
　　　⑹編號6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5月13日凌晨1時許，向被上訴人表示「還不回家啊」，其後上訴人於凌晨1時許至上午5時許，陸續撥打多通電話給被上訴人，均未接通，被上訴人於上午7時許，始向上訴人表示其等一下回家（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不記得當天去哪裡等語，本院卷第146頁）。
　　　⑺編號7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6月1日晚間11時許，向被上訴人表示「又不回家啊？」，其後至隔日即112年6月2日凌晨1時許間，撥打數通電話均未接通，被上訴人於凌晨2時許，始向上訴人表示要去「妹妹」家睡（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去一個其稱為「妹妹」之越南友人《下稱「妹妹」》家睡等語，本院卷第146頁）。
　　　⑻編號8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7月1日凌晨0時許，向被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已經2天沒有回家，被上訴人於上午7時許，始向上訴人表示其回去了，上訴人則於12時許向被上訴人表示因上訴人不會改，其已報警（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不記得當天去哪裡等語，本院卷第146頁）。另上訴人確曾因被上訴人未返家乙事，於112年7月1日凌晨2時52分前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大灣派出所（下稱大灣派出所）報案協尋，經大灣派出所於同年月5日向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臺南市專勤隊進行通報（下稱移民署臺南專勤隊），經移民署臺南專勤隊前往系爭住處訪查，當場撥打電話聯繫上訴人請被上訴人受訪，被上訴人表示已於112年7月2日返回家中，並於同年月7日至該隊辦理撤尋等情，有警察局分局受理大陸地區人民（含港澳居民）、外僑及無戶籍國民行方不明案件登記表、移民署臺南專勤隊113年10月11日移署南南勤字第1138478499號書函暨參考資料表、行政調查筆錄、查察（登記）紀錄表附卷可參（本院卷第85頁、第107至113頁）。足認兩造於112年7月1日以LINE為上開對話後，被上訴人係於112年7月2日始返回家中。
　　　⑼編號9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8月4日晚間8時許，詢問被上訴人「你還沒回家？」，被上訴人雖於當日晚間9時許表示其回家了，然隔日即112年8月5日上午6時許，卻向上訴人表示其跟「妹妹」喝酒，經上訴人於中午12時許至下午4時許間撥打3通電話與被上訴人未接通，被上訴人於下午4時許，始稱其睡起來要回家了（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去找「妹妹」喝酒等語，本院卷第146頁）。
　　　⑽編號10對話中，被上訴人於112年8月27日凌晨0時許，向上訴人表示要跟「妹妹」去「姐姐」處，於當日下午5時許，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都沒回家，被上訴人回稱要跟「妹妹」去生日聚會，被上訴人再於晚間9時許，稱被上訴人已2個晚上不在家，被上訴人於隔日即112年8月28日上午7時許，始稱其回家了（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去「姐姐」家裡，幫「妹妹」慶生等語，本院卷第146頁）。
　　　⑾編號11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9月23日凌晨1時許，向被上訴人稱「又不回家？」，並於晚間9時許，再傳送訊息表示被上訴人尚未回家、亦未回訊息，被上訴人始於晚間9時許，傳送訊息稱其在「大姐姐」處（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在「姐姐」家，不記得當天幾點回來等語，本院卷第146頁）。
　　　⑿編號12對話中，被上訴人於112年9月29日上午10時許，向上訴人表示要跟大姐烤肉，上訴人表示自己的家不回、還2天沒回家等語後，被上訴人僅回覆一張烤肉照片，上訴人於當日晚間10時許，再表示被上訴人又不在家、2天（訊息誤載為2台）沒在家（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與越南朋友在佳里的廟旁烤肉等語，本院卷第146頁）。
　　　⒀編號13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10月11日凌晨0時許，傳送訊息表示被上訴人又不在家，被上訴人雖回復等一下回、不會去哪裡，惟上訴人於上午6時許，仍傳送訊息表示被上訴人沒回家（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不記得當天其去哪裡、幾點回家等語，本院卷第147頁）。
　　　依上開兩造LINE對話紀錄內容，足見被上訴人確於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仍經常有於凌晨仍不回家、與友人聚會或在外過夜，甚至2至3天不回家之情形，過程中經上訴人多次以訊息詢問、溝通或質疑被上訴人是否仍不回家，並撥打電話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仍常不予回覆或接聽，並未見被上訴人於系爭調解筆錄後，有明顯改善其經常在外徹夜未歸之情形。足見上訴人主張於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被上訴人仍經常在外過夜不回家等情，堪信為真實。
　　⒉又依上訴人所提出其拍攝兩造住處之影片所示，被上訴人於如附表二所示之日期、時間並不在家中（拍攝時間介於112年3月29日至112年12月25日間），而如附表二所示拍攝時間，除有幾日係在上午7至10時許（編號30、33、48、50、59、67、77、82、91、96、97）、中午11時許（編號37）、下午4時許（編號52）、晚上5、6時許（編號15、22、28、44、80、95）外，其餘大部分之錄影時間均在凌晨0時至3時間（編號1至6、8、10、11、13、16、19、20、23至26、29、32、35至36、38、39、41、46、47、49、51、53、54、56至58、60至62、64至66、68、70、71、73至75、78、83、85、87、89、93）或上午5、6時（編號7、9、12、14、17、18、21、27、31、34、40、42、45、55、63、69、72、76、79、81、84、86、88、90、92、94、98），上訴人並主張如拍攝時間顯示為凌晨，就是被上訴人凌晨時間不在家，如拍攝時間為早上，就是被上訴人整晚沒回家，如同一天有多次拍攝，包括凌晨、早上、下午的時間，就代表被上訴人至少在拍攝的時間段裡均不在家等語（本院卷第75頁）。經本院詢問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提出之上開錄影畫面及主張被上訴人不在家之時間有何意見，被上訴人亦表示其對於其不在家沒有意見，不記得當時去做何事等語（本院卷第147頁）。益見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經常在外過夜不返家等語，核屬可信。被上訴人辯稱在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都有回家，沒有不回家或很晚回家云云，難認可採。
　　⒊被上訴人於113年12月12日本院準備程序中，經本院詢問對上訴人主張系爭調解筆錄後，被上訴人仍有多次徹夜未歸、未告知去向之情形乙事有何意見時，雖辯稱其是去上班，上訴人也沒有問其去哪裡，其是在「姐姐」的越南店（有做卡拉OK）上班，在該處整理掃地，一個月薪水3萬多至4萬元，每周工作時間為晚上8點到早上5點，只有休息禮拜一，禮拜二至禮拜天都要工作，薪水每個月5號領現金等語（本院卷第141頁）；然其亦稱在該處開始工作的時間是113年2月多直到現在，至於112年間其是在外面打臨時工，有在市場幫越南朋友賣烤豬5、6個月，下午2至8點，其他時間沒有工作等語（本院卷第141至142頁、第144頁），而觀諸上訴人所提出附表一所示LINE對話紀錄及附表二所示錄影畫面，時間均係在112年間，並非被上訴人所辯其在友人越南店上班之期間，且附表一LINE對話紀錄所示時間，多係在晚間、凌晨，乃至於上午之時間，亦非被上訴人所稱其112年間在外打臨時工時之工作時間，況被上訴人在對話紀錄中，經上訴人詢問為何還不回家時，亦未曾表示其是在上班等語，被上訴人復未就其徹夜未歸係因在上班、打工乙節提出任何證據資料為證，是被上訴人辯稱其在系爭調解筆錄後，仍有在外徹夜未歸之情形，是因在上班、打工云云，難認可採。至被上訴人另辯稱兩造結婚後，被上訴人來臺灣，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很差，一塊錢都不會給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請上訴人幫忙辦事情，上訴人都不願意，每年被上訴人等上訴人幫忙辦居留證，上訴人都要等到被上訴人居留證過期才去辦理云云，惟此為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並稱只有一次因其提離婚訴訟，不知道居留證部分要如何辦理，所以才過期辦理，並無其他辦理居留證逾期之情形等語（本院卷第143頁），被上訴人就其所辯上情，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為證，所辯亦難採信。
　　⒋本院審酌兩造為夫妻關係，理當共同經營和諧婚姻生活，惟上訴人先前即曾以被上訴人經常在外過夜不歸為由，起訴請求與被上訴人裁判離婚，經系爭前案一審法院判決准許後，兩造於二審成立調解，依系爭調解筆錄，被上訴人同意自112年1月12日起與上訴人在系爭住處履行同居義務，且如在外工作或過夜，應告知上訴人去向及聯絡方式，並與上訴人協商，徵得其同意。惟依附表一所示兩造對話內容，可知上訴人於被上訴人未返家時，多次以傳送訊息或撥打電話之方式，詢問、質疑被上訴人是否還沒回家、不打算回家，足認被上訴人仍經常於未告知上訴人、與其協商、並徵得其同意之情形下，即在外與友人聚會、過夜，而未返回系爭住處。被上訴人既於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仍多次在未告知上訴人、與上訴人協商並徵得上訴人同意之情況下（以附表一、二而言，至少於112年2月24日至112年12月25日之期間有此情形），即在外過夜、或與友人聚會而不返家，過程中經上訴人多次以訊息詢問、溝通或質疑被上訴人是否仍不回家，並撥打電話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仍常不予回覆或接聽，未見被上訴人於系爭調解筆錄後有明顯改善其常在外過夜不返家之情形，足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已無心與上訴人共同經營家庭等情，核屬可採。被上訴人經常在外過夜、與友人聚會未返家，與夫妻婚姻共營生活之本質已有不符，兩造間已無法維持正常家庭生活，致夫妻感情破裂而疏離，兩造間之婚姻僅存形式而無實質，無法期待兩造繼續維持及經營婚姻生活，在客觀上顯難期待任何人若處此一境況，仍能有維持婚姻之意願，足認兩造間之婚姻關係所生破綻已深，難期回復，已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而衡諸該事由之發生，實係肇因於被上訴人經常在外過夜、與友人聚會而未返家，無心與上訴人共營家庭生活所致，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主張兩造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據以訴請判決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與被上訴人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影響本件判決結果，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余玟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上訴人提出兩造LINE對話紀錄內容】
（本院卷第41至63頁）
		編號

		日期

		發話者

		對話內容

		所在頁數



		1

		112年2月24日（五）

		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你還沒回家？（20：35）
（撥打電話取消）（20：36）
很好（20：37）  
（撥打電話取消）（20：37）　　
很好，又不接電話（20：38）　
（撥打電話未接）（20：41）
（傳送語音訊息）（20:41）（20：42）
我快八點才要走（20：47）
你很好什麼啦（20：47）　　　
你盡量大聲一點沒關係（21：04）　　
你在靠腰什麼（21：07）

		本院卷第41頁



		2

		112年3月13日（一）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你就盡量睡、盡量玩，反正你2天沒回家了這是事實，死性不改（07：04）
好（07：08）
我下午會家（07：09）
（傳送某房間照片）（07：09）
你下午在家也沒用，反正你是2天沒回家了（07：36）
嗯（07：36）
你還是一樣還沒回家？（15：13）
（傳送某聚會照片及語音訊息）（15：20）
沒關係，我還是那句話，你就盡量玩，玩高興點，法官不會給妳機會了（15：36）
我去他生日（15：37）
你3天喔！3天沒回家了（15：40）
法官不會再相信你了（15：41）

		本院卷第42至43頁



		3

		112年3月25日（六）至3月26日（日）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你還沒回家？（23：07）
是不是又不回家啊？（23：15）
（上訴人於23：21至23：41間，撥打8通電話取消）
（上訴人於13：36至16：59間，撥打3通電話取消）
很好，你繼續玩高興點，都不回家！（17：03）
（上訴人於18：16至18：43間，撥打3通電話取消）
我回家了（19：08）
對不起（19：37）
我沒回呢（19：37）
你（19：37）

		本院卷第45至46頁



		4

		112年3月28日（二）至3月29日（三）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你是打算不回家就對了？（23：52）
（撥打電話取消）（23：53）
連平常日也不回家了？（23：53）
很好，你看著辦吧！（23：53）
好好珍惜時間（23：53）
（上訴人於23：54至23：57間，撥打4通電話取消）
（上訴人於00：03至00：07間，撥打3通電話取消）
好吧，你這麼堅持還是跟以前一樣不回家、電話不接（00：08）
（上訴人於00：16至01：19間，撥打數通電話取消）
你確定就是不回家就對了？（01：20）
（上訴人於01：22、01：24，各撥打1通電話取消）
我等一下回家（01：30）
沒關係，你盡量玩，我該收集的證據我會收集好（02：37）
（上訴人於04：23、04：24，各撥打1通電話取消）

		本院卷第47至49頁



		5

		112年4月15日（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還不回家啊（01：28）
（上訴人於01：29至02：19間，撥打5通電話取消）
還不回家啊（02：41）
（上訴人於03：05至03：16間，撥打3通電話取消）
還不回家啊（03：37）
（上訴人於05：46至09：39間，撥打8通電話無回應或取消）
（上訴人於11：37至12：30間，撥打4通電話取消）
對不起（12：31）
我跟她喝酒（12：31）
你不用跟我講，你到時候跟法官講就好（12：35）
反正妳就是沒回家（12：35）
你要怎麼跟法官講你回家那是你的事（12：36）
1/12法院回來又幾次了，你自己最清楚，還是我跟你說？那也沒關係，我有幫你記起來，畢竟這都是證據（12：55）

		本院卷第50至52頁



		6

		112年5月13日（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還不回家啊？最好現在幾點了還有夜市（01：01）
（上訴人於01：04至01：13間，撥打6通電話取消）
（傳送語音訊息）（01：14）
（上訴人於02：33至05：47間，撥打9通電話取消）
我等一下回家（07：12）

		本院卷第53至54頁



		7

		112年6月1日（四）至6月2日（五）

		上訴人




被上訴人

		又不回家啊？（23：54）
（上訴人於23：55至01：45間，撥打數通電話取消）
去妹妹家睡（02：41）

		本院卷第56至57頁



		8

		112年7月1日（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很好，2天沒回來了，真是太棒了（00：01）
好（07：44）
我回去了（07：44）
隨便你了，反正你也不會改，我已經報警了（12：11）
（於12：12、12：13傳送兩通語音訊息。）

		本院卷第58頁



		9

		112年8月4日（五）至8月5日（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你還沒回家？（20：38）
還沒（20：47）
我回家了（21：30）
我去跟妹妹喝酒（06：22）
你一大早在喝酒？（08：17）
你記住，這是你自找的（12：07）
（上訴人於12：55至16：09間，撥打3通電話取消）
我睡起來了（16：45）
要回家了（16：46）
沒關係，我已經錄影記錄起來（17：42）

		本院卷第59頁



		10

		112年8月27日（日）至8月28日（一）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我跟妹妹去姐姐這裡（00：32）
（撥打電話未接）（00：33）
（語音通話21秒）（00：34）
很好，都沒回家（17：20）
我跟妹妹（17：35）
去生日（17：41）
很好，2個晚上不在家（21：09）
我回家了（07：28）
老公（07：28）
跟妹妹去的（07：29）
我跟妹妹回家（07：56）

		本院卷第60頁



		11

		112年9月23日（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又不回家？（01：29）
才隔一天而已，又要再紀錄，現在檔案是越來越多，時間也差不多了（06：58）
9/22具體時間出門時間未清楚，一晚未歸，目前時間9/23 21：44尚未回家、訊息亦未回覆（21：44）
我在大姐姐（21：45）
（被上訴人傳送某女子照片）

		本院卷第61頁



		12

		112年9月29日（五）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我跟大姐（10：35）
跟阿7水（10：35）
今天要烤肉（10：36）
自己的家不回，還2天沒回家，你等著，中秋節過後我一定行動（13：14）
（傳送烤肉照片）（13：15）
又不在家（22：24）
反正2台（應為2天之誤）沒在家（22：24）

		本院卷第62頁



		13

		112年10月11日（三）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你又不在家，你每天晚上都不在家，很好，走著瞧吧（00：18）
等一下（00：27）
我回（00：27）
不會去哪裡（00：27）
好，我幫你記錄起來，沒回家喔（06：40）

		本院卷第63頁









附表二【上訴人提出錄影畫面顯示之時間】
		編號

		檔名

		應對日期

		影片中電視畫面或電子鐘畫面顯示時間



		1

		20230329

		112年3月29日

		「3/29」、「00：15」



		2

		20230401

		112年4月1日

		「01：30」



		3

		20230406

		112年4月6日

		「4/6」、「02：48」



		4

		20230415

		112年4月15日

		「4/15」、「02：17」



		5

		20230419

		112年4月19日

		「4/19」、「00：34」



		6

		20230513-1

		112年5月12日-1

		「01：10」



		7

		20230513-2

		112年5月12日-2

		「5/13」、「05：10」



		8

		20230525-1

		112年5月25日-1

		「5/25」、「00：33」



		9

		20230525-2

		112年5月25日-2

		「5/25」、「06：16」



		10

		20230529

		112年5月29日

		「00：41：25」



		11

		20230602-1

		112年6月2日-1

		「6/2」、「00：13」



		12

		20230602-2

		112年6月2日-2

		「6/2」、「06：45」



		13

		20230607-1

		112年6月7日-1

		「01：30」



		14

		20230607-2

		112年6月7日-2

		「6/7」、「06：27」



		15

		20230607-3

		112年6月7日-3

		「6/7」、「18：05」



		16

		20230608

		112年6月8日

		「6/8」、「00：21」



		17

		20230618

		112年6月18日

		「6/18」、「05：01」



		18

		20230619

		112年6月19日

		「6/19」、「06：42」



		19

		20230626

		112年6月26日

		「00：40」



		20

		20230630-1

		112年6月30日-1

		「6/30」、「00：16」



		21

		20230630-2

		112年6月30日-2

		「6/30」、「06：21」



		22

		20230630-3

		112年6月30日-3

		「6/30」、「17：45」



		23

		20230701

		112年7月1日

		「7/1」、「00：07」



		24

		20230705

		112年7月5日

		「7/5」、「01：59」



		25

		20230708

		112年7月8日

		「7/8」、「00：46」



		26

		20230713-1

		112年7月12日-1

		「7/13」、「00：40」



		27

		20230713-2

		112年7月12日-2

		「7/13」、「06：59」



		28

		20230713-3

		112年7月12日-3

		「7/13」、「17：41」



		29

		20230729-1

		112年7月29日-1

		「7/29」、「02：04」



		30

		20230729-2

		112年7月29日-2

		「7/29」、「09：44」



		31

		20230818

		112年8月18日

		「8/18」、「06：48」



		32

		20230827-1

		112年8月27日-1

		「01：37：02」



		33

		20230827-2

		112年8月27日-2

		「8/27」、「08：19」



		34

		20230828

		112年8月28日

		「08/28」、「06：28」



		35

		20230902

		112年9月2日

		「9/2」、「02：59」



		36

		20230910-1

		112年9月10日-1

		「9/10」、「03：04」



		37

		20230910-2

		112年9月10日-2

		「9/10」、「11：50」



		38

		20230913

		112年9月12日

		「9/13」、「00：45」



		39

		20230915-1

		112年9月15日-1

		「9/15」、「01：59」



		40

		20230915-2

		112年9月15日-2

		「9/15」、「06：59」



		41

		20230916

		112年9月16日

		「9/16」、「01：59」



		42

		20230919

		112年9月19日

		「9/19」、「06：20」



		43

		20230921-1

		112年9月21日-1

		「9/21」、「06：59」



		44

		20230921-2

		112年9月21日-2

		「9/21」、「18：17」



		45

		20230923

		112年9月23日

		「9/23」、「06：41」



		46

		20230924

		112年9月24日

		「9/24」、「00：08」



		47

		20230927-1

		112年9月27日-1

		「01：41」



		48

		20230927-2

		112年9月27日-2

		「9/27」、「07：00」



		49

		20230929-1

		112年9月29日-1

		「9/29」、「02：00」



		50

		20230929-2

		112年9月29日-2

		「9/29」、「07：32」



		51

		20231001-1

		112年10月1日-1

		「10/1」、「02：24」



		52

		20231001-2

		112年10月1日-2

		「16：03：03」



		53

		20231004

		112年10月4日

		「10/4」、「03：29」



		54

		20231005

		112年10月5日

		「10/5」、「00：40」



		55

		20231006

		112年10月6日

		「10/6」、「06：49」



		56

		20231007

		112年10月7日

		「10/7」、「02：02」



		57

		20231009

		112年10月9日

		「2023年10月9日」、「2：10：1」



		58

		20231011-1

		112年10月11日-1

		「2023年10月11日」、「0：28：35」



		59

		20231011-2

		112年10月11日-2

		「2023年10月11日」、「7：2：31」



		60

		20231013

		112年10月12日

		「2023年10月13日」、「1：11：33」



		61

		20231015

		112年10月15日

		「2023年10月15日」、「0：43：45」



		62

		20231016

		112年10月16日

		「2023年10月16日」、「0：51：49」



		63

		20231017

		112年10月17日

		「2023年10月17日」、「6：52：58」



		64

		20231018

		112年10月18日

		「2023年10月18日」、「0：57：16」



		65

		20231019

		112年10月19日

		「2023年10月19日」、「0：22：43」



		66

		20231020

		112年10月20日

		「2023年10月20日」、「1：18：36」



		67

		20231021

		112年10月21日

		「2023年10月21日」、「7：35：56」



		68

		20231023

		112年10月23日

		「2023年10月23日」、「0：52：00」



		69

		20231024

		112年10月24日

		「2023年10月24日」、「6：27：22」



		70

		20231025

		112年10月25日

		「2023年10月25日」、「1：1：48」



		71

		20231026

		112年10月26日

		「2023年10月26日」、「0：56：18」



		72

		20231027

		112年10月27日

		「2023年10月27日」、「6：54：10」



		73

		20231028

		112年10月28日

		「2023年10月28日」、「0：25：50」



		74

		20231101

		112年11月1日

		「2023年11月1日」、「1：17：57」



		75

		20231102

		112年11月2日

		「2023年11月2日」、「1：6：39」



		76

		20231103

		112年11月3日

		「2023年11月3日」、「6：54：54」



		77

		20231104

		112年11月4日

		「2023年11月4日」、「7：48：52」



		78

		20231108-1

		112年11月8月-1

		「2023年11月8日」、「1：33：53」



		79

		20231108-2

		112年11月8日-2

		「2023年11月8日」、「6：52：03」



		80

		20231108-3

		112年11月8日-3

		「2023年11月8日」、「17：34：23」



		81

		20231113

		112年11月12日

		「2023年11月13日」、「6：22：28」



		82

		20231118

		112年11月18日

		「2023年11月18日」、「7：00：20」



		83

		20231119

		112年11月19日

		「2023年11月19日」、「1：21：32」



		84

		20231121

		112年11月21日

		「2023年11月21日」、「6：31：52」



		85

		20231122-1

		112年11月22日-1

		「2023年11月22日」、「0：29：56」



		86

		20231122-2

		112年11月22日-2

		「2023年11月22日」、「6：56：53」



		87

		20231127-1

		112年11月27日-1

		「2023年11月27日」、「1：10：09」



		88

		20231127-2

		112年11月27日-2

		「2023年11月27日」、「6：50：17」



		89

		20231201-1

		112年12月1日-1

		「2023年12月1日」、「1：10：02」



		90

		20231201-2

		112年12月1日-2

		「2023年12月1日」、「6：35：35」



		91

		20231203

		112年12月3日

		「2023年12月3日」、「8：07：12」



		92

		20231204

		112年12月4日

		「2023年12月4日」、「6：54：32」



		93

		20231205

		112年12月5日

		「2023年12月5日」、「0：21：27」



		94

		20231211

		112年12月11日

		「2023年12月11日」、「6：42：32」



		95

		20231215

		112年12月15日

		「2023年12月15日」、「17：46：37」



		96

		20231216

		112年12月16日

		「2023年12月16日」、「10：18：19」



		97

		20231217

		112年12月17日

		「2023年12月17日」、「9：33：53」



		98

		20231225

		112年12月25日

		「2023年12月25日」、「6：48：33」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字第62號

上  訴  人  A01  



被上訴人    A02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7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3年度婚字第59號）提起上訴

，本院於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婚姻事件，夫妻之一方為中華民國人者，由中華民國法院

    審判管轄，家事事件法第5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本件上

    訴人為中華民國國民，被上訴人為越南籍，有上訴人戶口名

    簿、被上訴人之入出國日期紀錄、外國人居留案件申請表在

    卷可佐（調字卷第11、29頁），就上訴人所提之婚姻事件，

    自得由我國法院管轄。

二、次按離婚及其效力，依協議時或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

    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

    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第50條定有明文。本件兩造並無共同之本國法，惟兩造婚後

    同住於臺南市○○區○○段○○街000巷00號0樓之0（下稱系爭住

    處），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兩造之共同住所地在我國，揆

    諸前開規定，本件離婚事件，應以我國法為準據法。

三、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6年8月31日在越南結婚、於107

    年4月24日在我國為結婚登記，被上訴人於兩造結婚後，多

    次未告知去向即離家不歸，上訴人曾因此於110年12月間，

    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原法院）提起離婚訴訟，經原法

    院以111年度婚字第150號判決（下稱第150號判決）准予離

    婚在案，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由本院以111年度家上字

    第60號事件受理（以下稱系爭前案），在該案承審法官勸說

    下，被上訴人承諾不會再徹夜未歸，上訴人遂同意再給被上

    訴人一次機會，兩造於112年1月12日簽立本院112年度家上

    移調字第1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惟被上訴人

    於兩造達成調解後，仍經常在外徹夜未歸，且未告知上訴人

    去向，屢勸不聽，無心與上訴人經營家庭，毫不顧及上訴人

    感受，系爭調解筆錄成立迄今，兩造婚姻關係毫無改善，名

    存實亡。為此，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與被

    上訴人離婚等語。

二、被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

    中曾到庭辯以：被上訴人在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都有回家

    ，沒有不回家或很晚回家，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兩造結婚

    後，被上訴人來臺灣，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很差，一塊錢都不

    會給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請上訴人幫忙辦事情，上訴人都不

    願意，每年被上訴人等上訴人幫忙辦居留證，上訴人都要等

    到被上訴人居留證過期才去辦理。被上訴人現在只有居留證

    才能留在臺灣，離婚就不能留在台灣，須被上訴人離婚後還

    能留在臺灣，被上訴人才同意離婚，否則被上訴人不同意離

    婚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被上訴人則

    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6年8月31日結婚、107年4月24日為結婚登記，目前

    婚姻關係仍存續中。

　㈡兩造婚後同住於臺南市○○區○○段○○街000巷00號0樓之0（即系

    爭住處）。

　㈢上訴人前於110年12月間曾對被上訴人提起離婚訴訟，經原法

    院以第150號判決准兩造離婚，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

    於本院111年度家上字第60號案件（即系爭前案）受理後，

    以112年度家上移調字第1號成立調解，調解內容為（調字卷

    第23至24頁）：

　　⒈聲請人（即被上訴人）願自112年1月12日起與相對人（即

      上訴人）在系爭住處履行同居義務。

　　⒉聲請人同意自即日起，如在外工作或在外過夜，應告知相

      對人去向及聯絡方式，並與相對人協商，徵得其同意。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夫妻間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所列舉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

    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

    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

    定有明文。又婚姻是否難以維持，應斟酌破壞夫妻共同生活

    之具體情事，是否客觀上達於動搖夫妻之共同生活，致夫妻

    已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以為斷，亦即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

    回復之希望，其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

    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以決之。且婚

    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

    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因而夫妻應相互尊重以增進情感

    和諧及誠摯之相處，此為維持婚姻之基礎，若此基礎不復存

    在，致夫妻無法共同生活，無復合可能者，即應認有難以維

    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次按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之

    文義，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均屬有

    責配偶，均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本文之規定，請求與他

    方離婚，並不以雙方之有責程度輕重比較為要件，是法院對

    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離婚請

    求，毋須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乃屬立法形成之範疇（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前於110年12月間，曾對被上訴人提起系爭前案請求離

    婚，經第150號判決准兩造離婚，被上訴人上訴後，兩造於

    本院成立系爭調解筆錄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

    ㈢）。而觀諸第150號判決內容，上訴人於該案係主張被上訴

    人在外結交朋友，週末不返家，在外過夜，撥打電話、傳送

    訊息均不回覆，溝通均無效果，被上訴人甚至連續3、4天均

    不返家，不返家已成為常態，上訴人詢問其去向，均僅告知

    去友人家，上訴人甚至發現被上訴人手機內有與疑似異性友

    人之親密合照，致兩造無法經營正常之夫妻生活，婚姻已有

    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

    准兩造離婚等語，經第150號判決認定：「兩造婚後被告（

    即本件被上訴人）經常在友人家過夜不返家，對於原告（即

    本件上訴人）因被告不返家而撥打電話、傳送訊息與被告時

    ，被告又均不回覆，被告甚至與他人發展出存有逾越結交普

    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之伴侶關係，足見兩造

    婚姻關係已名存實亡，任何人處於此一環境，客觀上實難期

    待仍有維持婚姻之意願，依上開說明，自應認有難以維持婚

    姻之重大事由存在，且兩造就上開離婚事由之有責程度，應

    較可歸責於被告，原告自得請求離婚。」等情，而判決准上

    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有附於系爭前案卷宗內之第150號判

    決可參。足見上訴人先前即曾因被上訴人經常不返家、對上

    訴人撥打電話、傳送訊息均不回覆之行為，而起訴請求與被

    上訴人離婚，經一審判決准許後，於二審與被上訴人達成調

    解，調解內容為「⒈被上訴人願自112年1月12日起與上訴人

    在系爭住處履行同居義務。⒉被上訴人同意自即日起，如在

    外工作或在外過夜，應告知上訴人去向及聯絡方式，並與上

    訴人協商，徵得其同意。」

　㈢上訴人主張於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被上訴人仍時常在外徹

    夜未歸，且未告知上訴人去向，屢勸不聽，無心與上訴人經

    營家庭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依上訴人所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兩造於如附表一

      所示之日期、時間，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對話內容。依該等

      對話內容可知，自112年1月12日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於

      112年2月24日起至112年10月11日間，上訴人多次因被上

      訴人未返家，傳送訊息或撥打電話與被上訴人，其中可見

      （括弧內為被上訴人於113年12月12日本院準備程序中，

      對各次對話紀錄之意見）：

　　　⑴編號1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2月24日晚間8至9時許，因

        被上訴人未回家之事，傳送訊息並撥打電話與被上訴人

        （被上訴人稱其人在外面，上訴人會打電話給其留紀錄

        ，作為證據提告，不記得當天在外做什麼，也不記得當

        天幾點回家等語，本院卷第145頁）。

　　　⑵編號2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3月13日上午7時許，向被

        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已經2天沒回家，被上訴人雖表示

        下午會回家，然當日下午3時許，被上訴人仍未回家，

        並傳送聚會照片，向上訴人表示去參加友人生日聚會，

        上訴人再向被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已經3天沒回家（

        被上訴人稱當天是在一名其稱為「姐姐」的越南友人《

        下稱「姐姐」》家睡覺，隔天是「姐姐」生日，很晚才

        回家，不記得幾點等語，本院卷第145頁）。

　　　⑶編號3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3月25日晚間11時許，詢問

        被上訴人是否又不回家，並於當日晚間11時許、隔日即

        112年3月26日下午1至4時許、6時許陸續撥打多通電話

        給被上訴人，均未接通，至晚間7時許，被上訴人始向

        上訴人表示其已回家，並向上訴人道歉沒有回應上訴人

        之訊息及來電（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但上訴人都是

        故意留證據撥打電話，不記得當天去哪裡等語，本院卷

        第145頁）。

　　　⑷編號4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3月28日晚間11時許，詢問

        被上訴人是否打算不回家，之後自晚間11時許至翌日即

        112年3月29日凌晨1時許間，上訴人陸續撥打多通電話

        均未接通，被上訴人於凌晨1時30分許雖表示其等一下

        回家，然於凌晨4時許，上訴人撥打電話給被上訴人仍

        未接通（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不記得當天去哪裡等

        語，本院卷第145頁）。

　　　⑸編號5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4月15日凌晨1時許，向被

        上訴人表示「還不回家啊」，其後自凌晨1時許至中午1

        2時許間，陸續撥打多通電話給被上訴人，均未接通，

        被上訴人於中午12時31分許，始向上訴人表示其在跟人

        喝酒（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跟「姐姐」喝酒

        ，常常去「姐姐」那邊聊天，有時喝酒，但不常等語，

        本院卷第145頁）。

　　　⑹編號6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5月13日凌晨1時許，向被

        上訴人表示「還不回家啊」，其後上訴人於凌晨1時許

        至上午5時許，陸續撥打多通電話給被上訴人，均未接

        通，被上訴人於上午7時許，始向上訴人表示其等一下

        回家（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不記得當天去哪裡等語

        ，本院卷第146頁）。

　　　⑺編號7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6月1日晚間11時許，向被

        上訴人表示「又不回家啊？」，其後至隔日即112年6月

        2日凌晨1時許間，撥打數通電話均未接通，被上訴人於

        凌晨2時許，始向上訴人表示要去「妹妹」家睡（被上

        訴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去一個其稱為「妹妹」之越

        南友人《下稱「妹妹」》家睡等語，本院卷第146頁）。

　　　⑻編號8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7月1日凌晨0時許，向被上

        訴人表示，被上訴人已經2天沒有回家，被上訴人於上

        午7時許，始向上訴人表示其回去了，上訴人則於12時

        許向被上訴人表示因上訴人不會改，其已報警（被上訴

        人表示沒有意見，不記得當天去哪裡等語，本院卷第14

        6頁）。另上訴人確曾因被上訴人未返家乙事，於112年

        7月1日凌晨2時52分前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大

        灣派出所（下稱大灣派出所）報案協尋，經大灣派出所

        於同年月5日向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臺南市專勤

        隊進行通報（下稱移民署臺南專勤隊），經移民署臺南

        專勤隊前往系爭住處訪查，當場撥打電話聯繫上訴人請

        被上訴人受訪，被上訴人表示已於112年7月2日返回家

        中，並於同年月7日至該隊辦理撤尋等情，有警察局分

        局受理大陸地區人民（含港澳居民）、外僑及無戶籍國

        民行方不明案件登記表、移民署臺南專勤隊113年10月1

        1日移署南南勤字第1138478499號書函暨參考資料表、

        行政調查筆錄、查察（登記）紀錄表附卷可參（本院卷

        第85頁、第107至113頁）。足認兩造於112年7月1日以L

        INE為上開對話後，被上訴人係於112年7月2日始返回家

        中。

　　　⑼編號9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8月4日晚間8時許，詢問被

        上訴人「你還沒回家？」，被上訴人雖於當日晚間9時

        許表示其回家了，然隔日即112年8月5日上午6時許，卻

        向上訴人表示其跟「妹妹」喝酒，經上訴人於中午12時

        許至下午4時許間撥打3通電話與被上訴人未接通，被上

        訴人於下午4時許，始稱其睡起來要回家了（被上訴人

        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去找「妹妹」喝酒等語，本院卷

        第146頁）。

　　　⑽編號10對話中，被上訴人於112年8月27日凌晨0時許，向

        上訴人表示要跟「妹妹」去「姐姐」處，於當日下午5

        時許，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都沒回家，被上訴人回稱要

        跟「妹妹」去生日聚會，被上訴人再於晚間9時許，稱

        被上訴人已2個晚上不在家，被上訴人於隔日即112年8

        月28日上午7時許，始稱其回家了（被上訴人表示沒有

        意見，當天是去「姐姐」家裡，幫「妹妹」慶生等語，

        本院卷第146頁）。

　　　⑾編號11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9月23日凌晨1時許，向被

        上訴人稱「又不回家？」，並於晚間9時許，再傳送訊

        息表示被上訴人尚未回家、亦未回訊息，被上訴人始於

        晚間9時許，傳送訊息稱其在「大姐姐」處（被上訴人

        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在「姐姐」家，不記得當天幾點

        回來等語，本院卷第146頁）。

　　　⑿編號12對話中，被上訴人於112年9月29日上午10時許，

        向上訴人表示要跟大姐烤肉，上訴人表示自己的家不回

        、還2天沒回家等語後，被上訴人僅回覆一張烤肉照片

        ，上訴人於當日晚間10時許，再表示被上訴人又不在家

        、2天（訊息誤載為2台）沒在家（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

        見，當天是與越南朋友在佳里的廟旁烤肉等語，本院卷

        第146頁）。

　　　⒀編號13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10月11日凌晨0時許，傳

        送訊息表示被上訴人又不在家，被上訴人雖回復等一下

        回、不會去哪裡，惟上訴人於上午6時許，仍傳送訊息

        表示被上訴人沒回家（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不記得

        當天其去哪裡、幾點回家等語，本院卷第147頁）。

　　　依上開兩造LINE對話紀錄內容，足見被上訴人確於系爭調

      解筆錄成立後，仍經常有於凌晨仍不回家、與友人聚會或

      在外過夜，甚至2至3天不回家之情形，過程中經上訴人多

      次以訊息詢問、溝通或質疑被上訴人是否仍不回家，並撥

      打電話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仍常不予回覆或接聽，並未

      見被上訴人於系爭調解筆錄後，有明顯改善其經常在外徹

      夜未歸之情形。足見上訴人主張於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

      被上訴人仍經常在外過夜不回家等情，堪信為真實。

　　⒉又依上訴人所提出其拍攝兩造住處之影片所示，被上訴人

      於如附表二所示之日期、時間並不在家中（拍攝時間介於

      112年3月29日至112年12月25日間），而如附表二所示拍

      攝時間，除有幾日係在上午7至10時許（編號30、33、48

      、50、59、67、77、82、91、96、97）、中午11時許（編

      號37）、下午4時許（編號52）、晚上5、6時許（編號15

      、22、28、44、80、95）外，其餘大部分之錄影時間均在

      凌晨0時至3時間（編號1至6、8、10、11、13、16、19、2

      0、23至26、29、32、35至36、38、39、41、46、47、49

      、51、53、54、56至58、60至62、64至66、68、70、71、

      73至75、78、83、85、87、89、93）或上午5、6時（編號

      7、9、12、14、17、18、21、27、31、34、40、42、45、

      55、63、69、72、76、79、81、84、86、88、90、92、94

      、98），上訴人並主張如拍攝時間顯示為凌晨，就是被上

      訴人凌晨時間不在家，如拍攝時間為早上，就是被上訴人

      整晚沒回家，如同一天有多次拍攝，包括凌晨、早上、下

      午的時間，就代表被上訴人至少在拍攝的時間段裡均不在

      家等語（本院卷第75頁）。經本院詢問被上訴人對上訴人

      所提出之上開錄影畫面及主張被上訴人不在家之時間有何

      意見，被上訴人亦表示其對於其不在家沒有意見，不記得

      當時去做何事等語（本院卷第147頁）。益見上訴人主張

      被上訴人經常在外過夜不返家等語，核屬可信。被上訴人

      辯稱在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都有回家，沒有不回家或很

      晚回家云云，難認可採。

　　⒊被上訴人於113年12月12日本院準備程序中，經本院詢問對

      上訴人主張系爭調解筆錄後，被上訴人仍有多次徹夜未歸

      、未告知去向之情形乙事有何意見時，雖辯稱其是去上班

      ，上訴人也沒有問其去哪裡，其是在「姐姐」的越南店（

      有做卡拉OK）上班，在該處整理掃地，一個月薪水3萬多

      至4萬元，每周工作時間為晚上8點到早上5點，只有休息

      禮拜一，禮拜二至禮拜天都要工作，薪水每個月5號領現

      金等語（本院卷第141頁）；然其亦稱在該處開始工作的

      時間是113年2月多直到現在，至於112年間其是在外面打

      臨時工，有在市場幫越南朋友賣烤豬5、6個月，下午2至8

      點，其他時間沒有工作等語（本院卷第141至142頁、第14

      4頁），而觀諸上訴人所提出附表一所示LINE對話紀錄及

      附表二所示錄影畫面，時間均係在112年間，並非被上訴

      人所辯其在友人越南店上班之期間，且附表一LINE對話紀

      錄所示時間，多係在晚間、凌晨，乃至於上午之時間，亦

      非被上訴人所稱其112年間在外打臨時工時之工作時間，

      況被上訴人在對話紀錄中，經上訴人詢問為何還不回家時

      ，亦未曾表示其是在上班等語，被上訴人復未就其徹夜未

      歸係因在上班、打工乙節提出任何證據資料為證，是被上

      訴人辯稱其在系爭調解筆錄後，仍有在外徹夜未歸之情形

      ，是因在上班、打工云云，難認可採。至被上訴人另辯稱

      兩造結婚後，被上訴人來臺灣，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很差，

      一塊錢都不會給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請上訴人幫忙辦事情

      ，上訴人都不願意，每年被上訴人等上訴人幫忙辦居留證

      ，上訴人都要等到被上訴人居留證過期才去辦理云云，惟

      此為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並稱只有一次因其提離婚訴訟

      ，不知道居留證部分要如何辦理，所以才過期辦理，並無

      其他辦理居留證逾期之情形等語（本院卷第143頁），被

      上訴人就其所辯上情，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為證，所辯

      亦難採信。

　　⒋本院審酌兩造為夫妻關係，理當共同經營和諧婚姻生活，

      惟上訴人先前即曾以被上訴人經常在外過夜不歸為由，起

      訴請求與被上訴人裁判離婚，經系爭前案一審法院判決准

      許後，兩造於二審成立調解，依系爭調解筆錄，被上訴人

      同意自112年1月12日起與上訴人在系爭住處履行同居義務

      ，且如在外工作或過夜，應告知上訴人去向及聯絡方式，

      並與上訴人協商，徵得其同意。惟依附表一所示兩造對話

      內容，可知上訴人於被上訴人未返家時，多次以傳送訊息

      或撥打電話之方式，詢問、質疑被上訴人是否還沒回家、

      不打算回家，足認被上訴人仍經常於未告知上訴人、與其

      協商、並徵得其同意之情形下，即在外與友人聚會、過夜

      ，而未返回系爭住處。被上訴人既於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

      ，仍多次在未告知上訴人、與上訴人協商並徵得上訴人同

      意之情況下（以附表一、二而言，至少於112年2月24日至

      112年12月25日之期間有此情形），即在外過夜、或與友

      人聚會而不返家，過程中經上訴人多次以訊息詢問、溝通

      或質疑被上訴人是否仍不回家，並撥打電話與被上訴人，

      被上訴人仍常不予回覆或接聽，未見被上訴人於系爭調解

      筆錄後有明顯改善其常在外過夜不返家之情形，足認上訴

      人主張被上訴人已無心與上訴人共同經營家庭等情，核屬

      可採。被上訴人經常在外過夜、與友人聚會未返家，與夫

      妻婚姻共營生活之本質已有不符，兩造間已無法維持正常

      家庭生活，致夫妻感情破裂而疏離，兩造間之婚姻僅存形

      式而無實質，無法期待兩造繼續維持及經營婚姻生活，在

      客觀上顯難期待任何人若處此一境況，仍能有維持婚姻之

      意願，足認兩造間之婚姻關係所生破綻已深，難期回復，

      已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而衡諸該事由之發生，實

      係肇因於被上訴人經常在外過夜、與友人聚會而未返家，

      無心與上訴人共營家庭生活所致，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

      1052條第2項規定，主張兩造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

      存在，據以訴請判決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與

    被上訴人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

    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經

    本院審酌後，認均不影響本件判決結果，爰不一一論述，併

    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

    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余玟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

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上訴人提出兩造LINE對話紀錄內容】

（本院卷第41至63頁）

編號 日期 發話者 對話內容 所在頁數 1 112年2月24日（五） 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你還沒回家？（20：35） （撥打電話取消）（20：36） 很好（20：37）   （撥打電話取消）（20：37）　　 很好，又不接電話（20：38）　 （撥打電話未接）（20：41） （傳送語音訊息）（20:41）（20：42） 我快八點才要走（20：47） 你很好什麼啦（20：47）　　　 你盡量大聲一點沒關係（21：04）　　 你在靠腰什麼（21：07） 本院卷第41頁 2 112年3月13日（一）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你就盡量睡、盡量玩，反正你2天沒回家了這是事實，死性不改（07：04） 好（07：08） 我下午會家（07：09） （傳送某房間照片）（07：09） 你下午在家也沒用，反正你是2天沒回家了（07：36） 嗯（07：36） 你還是一樣還沒回家？（15：13） （傳送某聚會照片及語音訊息）（15：20） 沒關係，我還是那句話，你就盡量玩，玩高興點，法官不會給妳機會了（15：36） 我去他生日（15：37） 你3天喔！3天沒回家了（15：40） 法官不會再相信你了（15：41） 本院卷第42至43頁 3 112年3月25日（六）至3月26日（日）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你還沒回家？（23：07） 是不是又不回家啊？（23：15） （上訴人於23：21至23：41間，撥打8通電話取消） （上訴人於13：36至16：59間，撥打3通電話取消） 很好，你繼續玩高興點，都不回家！（17：03） （上訴人於18：16至18：43間，撥打3通電話取消） 我回家了（19：08） 對不起（19：37） 我沒回呢（19：37） 你（19：37） 本院卷第45至46頁 4 112年3月28日（二）至3月29日（三）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你是打算不回家就對了？（23：52） （撥打電話取消）（23：53） 連平常日也不回家了？（23：53） 很好，你看著辦吧！（23：53） 好好珍惜時間（23：53） （上訴人於23：54至23：57間，撥打4通電話取消） （上訴人於00：03至00：07間，撥打3通電話取消） 好吧，你這麼堅持還是跟以前一樣不回家、電話不接（00：08） （上訴人於00：16至01：19間，撥打數通電話取消） 你確定就是不回家就對了？（01：20） （上訴人於01：22、01：24，各撥打1通電話取消） 我等一下回家（01：30） 沒關係，你盡量玩，我該收集的證據我會收集好（02：37） （上訴人於04：23、04：24，各撥打1通電話取消） 本院卷第47至49頁 5 112年4月15日（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還不回家啊（01：28） （上訴人於01：29至02：19間，撥打5通電話取消） 還不回家啊（02：41） （上訴人於03：05至03：16間，撥打3通電話取消） 還不回家啊（03：37） （上訴人於05：46至09：39間，撥打8通電話無回應或取消） （上訴人於11：37至12：30間，撥打4通電話取消） 對不起（12：31） 我跟她喝酒（12：31） 你不用跟我講，你到時候跟法官講就好（12：35） 反正妳就是沒回家（12：35） 你要怎麼跟法官講你回家那是你的事（12：36） 1/12法院回來又幾次了，你自己最清楚，還是我跟你說？那也沒關係，我有幫你記起來，畢竟這都是證據（12：55） 本院卷第50至52頁 6 112年5月13日（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還不回家啊？最好現在幾點了還有夜市（01：01） （上訴人於01：04至01：13間，撥打6通電話取消） （傳送語音訊息）（01：14） （上訴人於02：33至05：47間，撥打9通電話取消） 我等一下回家（07：12） 本院卷第53至54頁 7 112年6月1日（四）至6月2日（五） 上訴人   被上訴人 又不回家啊？（23：54） （上訴人於23：55至01：45間，撥打數通電話取消） 去妹妹家睡（02：41） 本院卷第56至57頁 8 112年7月1日（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很好，2天沒回來了，真是太棒了（00：01） 好（07：44） 我回去了（07：44） 隨便你了，反正你也不會改，我已經報警了（12：11） （於12：12、12：13傳送兩通語音訊息。） 本院卷第58頁 9 112年8月4日（五）至8月5日（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你還沒回家？（20：38） 還沒（20：47） 我回家了（21：30） 我去跟妹妹喝酒（06：22） 你一大早在喝酒？（08：17） 你記住，這是你自找的（12：07） （上訴人於12：55至16：09間，撥打3通電話取消） 我睡起來了（16：45） 要回家了（16：46） 沒關係，我已經錄影記錄起來（17：42） 本院卷第59頁 10 112年8月27日（日）至8月28日（一）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我跟妹妹去姐姐這裡（00：32） （撥打電話未接）（00：33） （語音通話21秒）（00：34） 很好，都沒回家（17：20） 我跟妹妹（17：35） 去生日（17：41） 很好，2個晚上不在家（21：09） 我回家了（07：28） 老公（07：28） 跟妹妹去的（07：29） 我跟妹妹回家（07：56） 本院卷第60頁 11 112年9月23日（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又不回家？（01：29） 才隔一天而已，又要再紀錄，現在檔案是越來越多，時間也差不多了（06：58） 9/22具體時間出門時間未清楚，一晚未歸，目前時間9/23 21：44尚未回家、訊息亦未回覆（21：44） 我在大姐姐（21：45） （被上訴人傳送某女子照片） 本院卷第61頁 12 112年9月29日（五）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我跟大姐（10：35） 跟阿7水（10：35） 今天要烤肉（10：36） 自己的家不回，還2天沒回家，你等著，中秋節過後我一定行動（13：14） （傳送烤肉照片）（13：15） 又不在家（22：24） 反正2台（應為2天之誤）沒在家（22：24） 本院卷第62頁 13 112年10月11日（三）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你又不在家，你每天晚上都不在家，很好，走著瞧吧（00：18） 等一下（00：27） 我回（00：27） 不會去哪裡（00：27） 好，我幫你記錄起來，沒回家喔（06：40） 本院卷第63頁 



附表二【上訴人提出錄影畫面顯示之時間】

編號 檔名 應對日期 影片中電視畫面或電子鐘畫面顯示時間 1 20230329 112年3月29日 「3/29」、「00：15」 2 20230401 112年4月1日 「01：30」 3 20230406 112年4月6日 「4/6」、「02：48」 4 20230415 112年4月15日 「4/15」、「02：17」 5 20230419 112年4月19日 「4/19」、「00：34」 6 20230513-1 112年5月12日-1 「01：10」 7 20230513-2 112年5月12日-2 「5/13」、「05：10」 8 20230525-1 112年5月25日-1 「5/25」、「00：33」 9 20230525-2 112年5月25日-2 「5/25」、「06：16」 10 20230529 112年5月29日 「00：41：25」 11 20230602-1 112年6月2日-1 「6/2」、「00：13」 12 20230602-2 112年6月2日-2 「6/2」、「06：45」 13 20230607-1 112年6月7日-1 「01：30」 14 20230607-2 112年6月7日-2 「6/7」、「06：27」 15 20230607-3 112年6月7日-3 「6/7」、「18：05」 16 20230608 112年6月8日 「6/8」、「00：21」 17 20230618 112年6月18日 「6/18」、「05：01」 18 20230619 112年6月19日 「6/19」、「06：42」 19 20230626 112年6月26日 「00：40」 20 20230630-1 112年6月30日-1 「6/30」、「00：16」 21 20230630-2 112年6月30日-2 「6/30」、「06：21」 22 20230630-3 112年6月30日-3 「6/30」、「17：45」 23 20230701 112年7月1日 「7/1」、「00：07」 24 20230705 112年7月5日 「7/5」、「01：59」 25 20230708 112年7月8日 「7/8」、「00：46」 26 20230713-1 112年7月12日-1 「7/13」、「00：40」 27 20230713-2 112年7月12日-2 「7/13」、「06：59」 28 20230713-3 112年7月12日-3 「7/13」、「17：41」 29 20230729-1 112年7月29日-1 「7/29」、「02：04」 30 20230729-2 112年7月29日-2 「7/29」、「09：44」 31 20230818 112年8月18日 「8/18」、「06：48」 32 20230827-1 112年8月27日-1 「01：37：02」 33 20230827-2 112年8月27日-2 「8/27」、「08：19」 34 20230828 112年8月28日 「08/28」、「06：28」 35 20230902 112年9月2日 「9/2」、「02：59」 36 20230910-1 112年9月10日-1 「9/10」、「03：04」 37 20230910-2 112年9月10日-2 「9/10」、「11：50」 38 20230913 112年9月12日 「9/13」、「00：45」 39 20230915-1 112年9月15日-1 「9/15」、「01：59」 40 20230915-2 112年9月15日-2 「9/15」、「06：59」 41 20230916 112年9月16日 「9/16」、「01：59」 42 20230919 112年9月19日 「9/19」、「06：20」 43 20230921-1 112年9月21日-1 「9/21」、「06：59」 44 20230921-2 112年9月21日-2 「9/21」、「18：17」 45 20230923 112年9月23日 「9/23」、「06：41」 46 20230924 112年9月24日 「9/24」、「00：08」 47 20230927-1 112年9月27日-1 「01：41」 48 20230927-2 112年9月27日-2 「9/27」、「07：00」 49 20230929-1 112年9月29日-1 「9/29」、「02：00」 50 20230929-2 112年9月29日-2 「9/29」、「07：32」 51 20231001-1 112年10月1日-1 「10/1」、「02：24」 52 20231001-2 112年10月1日-2 「16：03：03」 53 20231004 112年10月4日 「10/4」、「03：29」 54 20231005 112年10月5日 「10/5」、「00：40」 55 20231006 112年10月6日 「10/6」、「06：49」 56 20231007 112年10月7日 「10/7」、「02：02」 57 20231009 112年10月9日 「2023年10月9日」、「2：10：1」 58 20231011-1 112年10月11日-1 「2023年10月11日」、「0：28：35」 59 20231011-2 112年10月11日-2 「2023年10月11日」、「7：2：31」 60 20231013 112年10月12日 「2023年10月13日」、「1：11：33」 61 20231015 112年10月15日 「2023年10月15日」、「0：43：45」 62 20231016 112年10月16日 「2023年10月16日」、「0：51：49」 63 20231017 112年10月17日 「2023年10月17日」、「6：52：58」 64 20231018 112年10月18日 「2023年10月18日」、「0：57：16」 65 20231019 112年10月19日 「2023年10月19日」、「0：22：43」 66 20231020 112年10月20日 「2023年10月20日」、「1：18：36」 67 20231021 112年10月21日 「2023年10月21日」、「7：35：56」 68 20231023 112年10月23日 「2023年10月23日」、「0：52：00」 69 20231024 112年10月24日 「2023年10月24日」、「6：27：22」 70 20231025 112年10月25日 「2023年10月25日」、「1：1：48」 71 20231026 112年10月26日 「2023年10月26日」、「0：56：18」 72 20231027 112年10月27日 「2023年10月27日」、「6：54：10」 73 20231028 112年10月28日 「2023年10月28日」、「0：25：50」 74 20231101 112年11月1日 「2023年11月1日」、「1：17：57」 75 20231102 112年11月2日 「2023年11月2日」、「1：6：39」 76 20231103 112年11月3日 「2023年11月3日」、「6：54：54」 77 20231104 112年11月4日 「2023年11月4日」、「7：48：52」 78 20231108-1 112年11月8月-1 「2023年11月8日」、「1：33：53」 79 20231108-2 112年11月8日-2 「2023年11月8日」、「6：52：03」 80 20231108-3 112年11月8日-3 「2023年11月8日」、「17：34：23」 81 20231113 112年11月12日 「2023年11月13日」、「6：22：28」 82 20231118 112年11月18日 「2023年11月18日」、「7：00：20」 83 20231119 112年11月19日 「2023年11月19日」、「1：21：32」 84 20231121 112年11月21日 「2023年11月21日」、「6：31：52」 85 20231122-1 112年11月22日-1 「2023年11月22日」、「0：29：56」 86 20231122-2 112年11月22日-2 「2023年11月22日」、「6：56：53」 87 20231127-1 112年11月27日-1 「2023年11月27日」、「1：10：09」 88 20231127-2 112年11月27日-2 「2023年11月27日」、「6：50：17」 89 20231201-1 112年12月1日-1 「2023年12月1日」、「1：10：02」 90 20231201-2 112年12月1日-2 「2023年12月1日」、「6：35：35」 91 20231203 112年12月3日 「2023年12月3日」、「8：07：12」 92 20231204 112年12月4日 「2023年12月4日」、「6：54：32」 93 20231205 112年12月5日 「2023年12月5日」、「0：21：27」 94 20231211 112年12月11日 「2023年12月11日」、「6：42：32」 95 20231215 112年12月15日 「2023年12月15日」、「17：46：37」 96 20231216 112年12月16日 「2023年12月16日」、「10：18：19」 97 20231217 112年12月17日 「2023年12月17日」、「9：33：53」 98 20231225 112年12月25日 「2023年12月25日」、「6：48：33」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字第62號
上  訴  人  A01  


被上訴人    A02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7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3年度婚字第59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婚姻事件，夫妻之一方為中華民國人者，由中華民國法院審判管轄，家事事件法第5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為中華民國國民，被上訴人為越南籍，有上訴人戶口名簿、被上訴人之入出國日期紀錄、外國人居留案件申請表在卷可佐（調字卷第11、29頁），就上訴人所提之婚姻事件，自得由我國法院管轄。
二、次按離婚及其效力，依協議時或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50條定有明文。本件兩造並無共同之本國法，惟兩造婚後同住於臺南市○○區○○段○○街000巷00號0樓之0（下稱系爭住處），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兩造之共同住所地在我國，揆諸前開規定，本件離婚事件，應以我國法為準據法。
三、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6年8月31日在越南結婚、於107年4月24日在我國為結婚登記，被上訴人於兩造結婚後，多次未告知去向即離家不歸，上訴人曾因此於110年12月間，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原法院）提起離婚訴訟，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婚字第150號判決（下稱第150號判決）准予離婚在案，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由本院以111年度家上字第60號事件受理（以下稱系爭前案），在該案承審法官勸說下，被上訴人承諾不會再徹夜未歸，上訴人遂同意再給被上訴人一次機會，兩造於112年1月12日簽立本院112年度家上移調字第1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惟被上訴人於兩造達成調解後，仍經常在外徹夜未歸，且未告知上訴人去向，屢勸不聽，無心與上訴人經營家庭，毫不顧及上訴人感受，系爭調解筆錄成立迄今，兩造婚姻關係毫無改善，名存實亡。為此，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與被上訴人離婚等語。
二、被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中曾到庭辯以：被上訴人在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都有回家，沒有不回家或很晚回家，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兩造結婚後，被上訴人來臺灣，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很差，一塊錢都不會給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請上訴人幫忙辦事情，上訴人都不願意，每年被上訴人等上訴人幫忙辦居留證，上訴人都要等到被上訴人居留證過期才去辦理。被上訴人現在只有居留證才能留在臺灣，離婚就不能留在台灣，須被上訴人離婚後還能留在臺灣，被上訴人才同意離婚，否則被上訴人不同意離婚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6年8月31日結婚、107年4月24日為結婚登記，目前婚姻關係仍存續中。
　㈡兩造婚後同住於臺南市○○區○○段○○街000巷00號0樓之0（即系爭住處）。
　㈢上訴人前於110年12月間曾對被上訴人提起離婚訴訟，經原法院以第150號判決准兩造離婚，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於本院111年度家上字第60號案件（即系爭前案）受理後，以112年度家上移調字第1號成立調解，調解內容為（調字卷第23至24頁）：
　　⒈聲請人（即被上訴人）願自112年1月12日起與相對人（即上訴人）在系爭住處履行同居義務。
　　⒉聲請人同意自即日起，如在外工作或在外過夜，應告知相對人去向及聯絡方式，並與相對人協商，徵得其同意。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夫妻間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所列舉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婚姻是否難以維持，應斟酌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具體情事，是否客觀上達於動搖夫妻之共同生活，致夫妻已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以為斷，亦即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其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以決之。且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因而夫妻應相互尊重以增進情感和諧及誠摯之相處，此為維持婚姻之基礎，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無法共同生活，無復合可能者，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次按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之文義，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均屬有責配偶，均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本文之規定，請求與他方離婚，並不以雙方之有責程度輕重比較為要件，是法院對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離婚請求，毋須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乃屬立法形成之範疇（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前於110年12月間，曾對被上訴人提起系爭前案請求離婚，經第150號判決准兩造離婚，被上訴人上訴後，兩造於本院成立系爭調解筆錄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而觀諸第150號判決內容，上訴人於該案係主張被上訴人在外結交朋友，週末不返家，在外過夜，撥打電話、傳送訊息均不回覆，溝通均無效果，被上訴人甚至連續3、4天均不返家，不返家已成為常態，上訴人詢問其去向，均僅告知去友人家，上訴人甚至發現被上訴人手機內有與疑似異性友人之親密合照，致兩造無法經營正常之夫妻生活，婚姻已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等語，經第150號判決認定：「兩造婚後被告（即本件被上訴人）經常在友人家過夜不返家，對於原告（即本件上訴人）因被告不返家而撥打電話、傳送訊息與被告時，被告又均不回覆，被告甚至與他人發展出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之伴侶關係，足見兩造婚姻關係已名存實亡，任何人處於此一環境，客觀上實難期待仍有維持婚姻之意願，依上開說明，自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且兩造就上開離婚事由之有責程度，應較可歸責於被告，原告自得請求離婚。」等情，而判決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有附於系爭前案卷宗內之第150號判決可參。足見上訴人先前即曾因被上訴人經常不返家、對上訴人撥打電話、傳送訊息均不回覆之行為，而起訴請求與被上訴人離婚，經一審判決准許後，於二審與被上訴人達成調解，調解內容為「⒈被上訴人願自112年1月12日起與上訴人在系爭住處履行同居義務。⒉被上訴人同意自即日起，如在外工作或在外過夜，應告知上訴人去向及聯絡方式，並與上訴人協商，徵得其同意。」
　㈢上訴人主張於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被上訴人仍時常在外徹夜未歸，且未告知上訴人去向，屢勸不聽，無心與上訴人經營家庭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依上訴人所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兩造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日期、時間，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對話內容。依該等對話內容可知，自112年1月12日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於112年2月24日起至112年10月11日間，上訴人多次因被上訴人未返家，傳送訊息或撥打電話與被上訴人，其中可見（括弧內為被上訴人於113年12月12日本院準備程序中，對各次對話紀錄之意見）：
　　　⑴編號1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2月24日晚間8至9時許，因被上訴人未回家之事，傳送訊息並撥打電話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稱其人在外面，上訴人會打電話給其留紀錄，作為證據提告，不記得當天在外做什麼，也不記得當天幾點回家等語，本院卷第145頁）。
　　　⑵編號2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3月13日上午7時許，向被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已經2天沒回家，被上訴人雖表示下午會回家，然當日下午3時許，被上訴人仍未回家，並傳送聚會照片，向上訴人表示去參加友人生日聚會，上訴人再向被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已經3天沒回家（被上訴人稱當天是在一名其稱為「姐姐」的越南友人《下稱「姐姐」》家睡覺，隔天是「姐姐」生日，很晚才回家，不記得幾點等語，本院卷第145頁）。
　　　⑶編號3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3月25日晚間11時許，詢問被上訴人是否又不回家，並於當日晚間11時許、隔日即112年3月26日下午1至4時許、6時許陸續撥打多通電話給被上訴人，均未接通，至晚間7時許，被上訴人始向上訴人表示其已回家，並向上訴人道歉沒有回應上訴人之訊息及來電（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但上訴人都是故意留證據撥打電話，不記得當天去哪裡等語，本院卷第145頁）。
　　　⑷編號4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3月28日晚間11時許，詢問被上訴人是否打算不回家，之後自晚間11時許至翌日即112年3月29日凌晨1時許間，上訴人陸續撥打多通電話均未接通，被上訴人於凌晨1時30分許雖表示其等一下回家，然於凌晨4時許，上訴人撥打電話給被上訴人仍未接通（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不記得當天去哪裡等語，本院卷第145頁）。
　　　⑸編號5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4月15日凌晨1時許，向被上訴人表示「還不回家啊」，其後自凌晨1時許至中午12時許間，陸續撥打多通電話給被上訴人，均未接通，被上訴人於中午12時31分許，始向上訴人表示其在跟人喝酒（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跟「姐姐」喝酒，常常去「姐姐」那邊聊天，有時喝酒，但不常等語，本院卷第145頁）。
　　　⑹編號6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5月13日凌晨1時許，向被上訴人表示「還不回家啊」，其後上訴人於凌晨1時許至上午5時許，陸續撥打多通電話給被上訴人，均未接通，被上訴人於上午7時許，始向上訴人表示其等一下回家（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不記得當天去哪裡等語，本院卷第146頁）。
　　　⑺編號7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6月1日晚間11時許，向被上訴人表示「又不回家啊？」，其後至隔日即112年6月2日凌晨1時許間，撥打數通電話均未接通，被上訴人於凌晨2時許，始向上訴人表示要去「妹妹」家睡（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去一個其稱為「妹妹」之越南友人《下稱「妹妹」》家睡等語，本院卷第146頁）。
　　　⑻編號8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7月1日凌晨0時許，向被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已經2天沒有回家，被上訴人於上午7時許，始向上訴人表示其回去了，上訴人則於12時許向被上訴人表示因上訴人不會改，其已報警（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不記得當天去哪裡等語，本院卷第146頁）。另上訴人確曾因被上訴人未返家乙事，於112年7月1日凌晨2時52分前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大灣派出所（下稱大灣派出所）報案協尋，經大灣派出所於同年月5日向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臺南市專勤隊進行通報（下稱移民署臺南專勤隊），經移民署臺南專勤隊前往系爭住處訪查，當場撥打電話聯繫上訴人請被上訴人受訪，被上訴人表示已於112年7月2日返回家中，並於同年月7日至該隊辦理撤尋等情，有警察局分局受理大陸地區人民（含港澳居民）、外僑及無戶籍國民行方不明案件登記表、移民署臺南專勤隊113年10月11日移署南南勤字第1138478499號書函暨參考資料表、行政調查筆錄、查察（登記）紀錄表附卷可參（本院卷第85頁、第107至113頁）。足認兩造於112年7月1日以LINE為上開對話後，被上訴人係於112年7月2日始返回家中。
　　　⑼編號9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8月4日晚間8時許，詢問被上訴人「你還沒回家？」，被上訴人雖於當日晚間9時許表示其回家了，然隔日即112年8月5日上午6時許，卻向上訴人表示其跟「妹妹」喝酒，經上訴人於中午12時許至下午4時許間撥打3通電話與被上訴人未接通，被上訴人於下午4時許，始稱其睡起來要回家了（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去找「妹妹」喝酒等語，本院卷第146頁）。
　　　⑽編號10對話中，被上訴人於112年8月27日凌晨0時許，向上訴人表示要跟「妹妹」去「姐姐」處，於當日下午5時許，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都沒回家，被上訴人回稱要跟「妹妹」去生日聚會，被上訴人再於晚間9時許，稱被上訴人已2個晚上不在家，被上訴人於隔日即112年8月28日上午7時許，始稱其回家了（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去「姐姐」家裡，幫「妹妹」慶生等語，本院卷第146頁）。
　　　⑾編號11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9月23日凌晨1時許，向被上訴人稱「又不回家？」，並於晚間9時許，再傳送訊息表示被上訴人尚未回家、亦未回訊息，被上訴人始於晚間9時許，傳送訊息稱其在「大姐姐」處（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在「姐姐」家，不記得當天幾點回來等語，本院卷第146頁）。
　　　⑿編號12對話中，被上訴人於112年9月29日上午10時許，向上訴人表示要跟大姐烤肉，上訴人表示自己的家不回、還2天沒回家等語後，被上訴人僅回覆一張烤肉照片，上訴人於當日晚間10時許，再表示被上訴人又不在家、2天（訊息誤載為2台）沒在家（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與越南朋友在佳里的廟旁烤肉等語，本院卷第146頁）。
　　　⒀編號13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10月11日凌晨0時許，傳送訊息表示被上訴人又不在家，被上訴人雖回復等一下回、不會去哪裡，惟上訴人於上午6時許，仍傳送訊息表示被上訴人沒回家（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不記得當天其去哪裡、幾點回家等語，本院卷第147頁）。
　　　依上開兩造LINE對話紀錄內容，足見被上訴人確於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仍經常有於凌晨仍不回家、與友人聚會或在外過夜，甚至2至3天不回家之情形，過程中經上訴人多次以訊息詢問、溝通或質疑被上訴人是否仍不回家，並撥打電話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仍常不予回覆或接聽，並未見被上訴人於系爭調解筆錄後，有明顯改善其經常在外徹夜未歸之情形。足見上訴人主張於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被上訴人仍經常在外過夜不回家等情，堪信為真實。
　　⒉又依上訴人所提出其拍攝兩造住處之影片所示，被上訴人於如附表二所示之日期、時間並不在家中（拍攝時間介於112年3月29日至112年12月25日間），而如附表二所示拍攝時間，除有幾日係在上午7至10時許（編號30、33、48、50、59、67、77、82、91、96、97）、中午11時許（編號37）、下午4時許（編號52）、晚上5、6時許（編號15、22、28、44、80、95）外，其餘大部分之錄影時間均在凌晨0時至3時間（編號1至6、8、10、11、13、16、19、20、23至26、29、32、35至36、38、39、41、46、47、49、51、53、54、56至58、60至62、64至66、68、70、71、73至75、78、83、85、87、89、93）或上午5、6時（編號7、9、12、14、17、18、21、27、31、34、40、42、45、55、63、69、72、76、79、81、84、86、88、90、92、94、98），上訴人並主張如拍攝時間顯示為凌晨，就是被上訴人凌晨時間不在家，如拍攝時間為早上，就是被上訴人整晚沒回家，如同一天有多次拍攝，包括凌晨、早上、下午的時間，就代表被上訴人至少在拍攝的時間段裡均不在家等語（本院卷第75頁）。經本院詢問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提出之上開錄影畫面及主張被上訴人不在家之時間有何意見，被上訴人亦表示其對於其不在家沒有意見，不記得當時去做何事等語（本院卷第147頁）。益見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經常在外過夜不返家等語，核屬可信。被上訴人辯稱在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都有回家，沒有不回家或很晚回家云云，難認可採。
　　⒊被上訴人於113年12月12日本院準備程序中，經本院詢問對上訴人主張系爭調解筆錄後，被上訴人仍有多次徹夜未歸、未告知去向之情形乙事有何意見時，雖辯稱其是去上班，上訴人也沒有問其去哪裡，其是在「姐姐」的越南店（有做卡拉OK）上班，在該處整理掃地，一個月薪水3萬多至4萬元，每周工作時間為晚上8點到早上5點，只有休息禮拜一，禮拜二至禮拜天都要工作，薪水每個月5號領現金等語（本院卷第141頁）；然其亦稱在該處開始工作的時間是113年2月多直到現在，至於112年間其是在外面打臨時工，有在市場幫越南朋友賣烤豬5、6個月，下午2至8點，其他時間沒有工作等語（本院卷第141至142頁、第144頁），而觀諸上訴人所提出附表一所示LINE對話紀錄及附表二所示錄影畫面，時間均係在112年間，並非被上訴人所辯其在友人越南店上班之期間，且附表一LINE對話紀錄所示時間，多係在晚間、凌晨，乃至於上午之時間，亦非被上訴人所稱其112年間在外打臨時工時之工作時間，況被上訴人在對話紀錄中，經上訴人詢問為何還不回家時，亦未曾表示其是在上班等語，被上訴人復未就其徹夜未歸係因在上班、打工乙節提出任何證據資料為證，是被上訴人辯稱其在系爭調解筆錄後，仍有在外徹夜未歸之情形，是因在上班、打工云云，難認可採。至被上訴人另辯稱兩造結婚後，被上訴人來臺灣，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很差，一塊錢都不會給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請上訴人幫忙辦事情，上訴人都不願意，每年被上訴人等上訴人幫忙辦居留證，上訴人都要等到被上訴人居留證過期才去辦理云云，惟此為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並稱只有一次因其提離婚訴訟，不知道居留證部分要如何辦理，所以才過期辦理，並無其他辦理居留證逾期之情形等語（本院卷第143頁），被上訴人就其所辯上情，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為證，所辯亦難採信。
　　⒋本院審酌兩造為夫妻關係，理當共同經營和諧婚姻生活，惟上訴人先前即曾以被上訴人經常在外過夜不歸為由，起訴請求與被上訴人裁判離婚，經系爭前案一審法院判決准許後，兩造於二審成立調解，依系爭調解筆錄，被上訴人同意自112年1月12日起與上訴人在系爭住處履行同居義務，且如在外工作或過夜，應告知上訴人去向及聯絡方式，並與上訴人協商，徵得其同意。惟依附表一所示兩造對話內容，可知上訴人於被上訴人未返家時，多次以傳送訊息或撥打電話之方式，詢問、質疑被上訴人是否還沒回家、不打算回家，足認被上訴人仍經常於未告知上訴人、與其協商、並徵得其同意之情形下，即在外與友人聚會、過夜，而未返回系爭住處。被上訴人既於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仍多次在未告知上訴人、與上訴人協商並徵得上訴人同意之情況下（以附表一、二而言，至少於112年2月24日至112年12月25日之期間有此情形），即在外過夜、或與友人聚會而不返家，過程中經上訴人多次以訊息詢問、溝通或質疑被上訴人是否仍不回家，並撥打電話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仍常不予回覆或接聽，未見被上訴人於系爭調解筆錄後有明顯改善其常在外過夜不返家之情形，足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已無心與上訴人共同經營家庭等情，核屬可採。被上訴人經常在外過夜、與友人聚會未返家，與夫妻婚姻共營生活之本質已有不符，兩造間已無法維持正常家庭生活，致夫妻感情破裂而疏離，兩造間之婚姻僅存形式而無實質，無法期待兩造繼續維持及經營婚姻生活，在客觀上顯難期待任何人若處此一境況，仍能有維持婚姻之意願，足認兩造間之婚姻關係所生破綻已深，難期回復，已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而衡諸該事由之發生，實係肇因於被上訴人經常在外過夜、與友人聚會而未返家，無心與上訴人共營家庭生活所致，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主張兩造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據以訴請判決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與被上訴人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影響本件判決結果，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余玟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上訴人提出兩造LINE對話紀錄內容】
（本院卷第41至63頁）
		編號

		日期

		發話者

		對話內容

		所在頁數



		1

		112年2月24日（五）

		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你還沒回家？（20：35）
（撥打電話取消）（20：36）
很好（20：37）  
（撥打電話取消）（20：37）　　
很好，又不接電話（20：38）　
（撥打電話未接）（20：41）
（傳送語音訊息）（20:41）（20：42）
我快八點才要走（20：47）
你很好什麼啦（20：47）　　　
你盡量大聲一點沒關係（21：04）　　
你在靠腰什麼（21：07）

		本院卷第41頁



		2

		112年3月13日（一）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你就盡量睡、盡量玩，反正你2天沒回家了這是事實，死性不改（07：04）
好（07：08）
我下午會家（07：09）
（傳送某房間照片）（07：09）
你下午在家也沒用，反正你是2天沒回家了（07：36）
嗯（07：36）
你還是一樣還沒回家？（15：13）
（傳送某聚會照片及語音訊息）（15：20）
沒關係，我還是那句話，你就盡量玩，玩高興點，法官不會給妳機會了（15：36）
我去他生日（15：37）
你3天喔！3天沒回家了（15：40）
法官不會再相信你了（15：41）

		本院卷第42至43頁



		3

		112年3月25日（六）至3月26日（日）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你還沒回家？（23：07）
是不是又不回家啊？（23：15）
（上訴人於23：21至23：41間，撥打8通電話取消）
（上訴人於13：36至16：59間，撥打3通電話取消）
很好，你繼續玩高興點，都不回家！（17：03）
（上訴人於18：16至18：43間，撥打3通電話取消）
我回家了（19：08）
對不起（19：37）
我沒回呢（19：37）
你（19：37）

		本院卷第45至46頁



		4

		112年3月28日（二）至3月29日（三）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你是打算不回家就對了？（23：52）
（撥打電話取消）（23：53）
連平常日也不回家了？（23：53）
很好，你看著辦吧！（23：53）
好好珍惜時間（23：53）
（上訴人於23：54至23：57間，撥打4通電話取消）
（上訴人於00：03至00：07間，撥打3通電話取消）
好吧，你這麼堅持還是跟以前一樣不回家、電話不接（00：08）
（上訴人於00：16至01：19間，撥打數通電話取消）
你確定就是不回家就對了？（01：20）
（上訴人於01：22、01：24，各撥打1通電話取消）
我等一下回家（01：30）
沒關係，你盡量玩，我該收集的證據我會收集好（02：37）
（上訴人於04：23、04：24，各撥打1通電話取消）

		本院卷第47至49頁



		5

		112年4月15日（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還不回家啊（01：28）
（上訴人於01：29至02：19間，撥打5通電話取消）
還不回家啊（02：41）
（上訴人於03：05至03：16間，撥打3通電話取消）
還不回家啊（03：37）
（上訴人於05：46至09：39間，撥打8通電話無回應或取消）
（上訴人於11：37至12：30間，撥打4通電話取消）
對不起（12：31）
我跟她喝酒（12：31）
你不用跟我講，你到時候跟法官講就好（12：35）
反正妳就是沒回家（12：35）
你要怎麼跟法官講你回家那是你的事（12：36）
1/12法院回來又幾次了，你自己最清楚，還是我跟你說？那也沒關係，我有幫你記起來，畢竟這都是證據（12：55）

		本院卷第50至52頁



		6

		112年5月13日（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還不回家啊？最好現在幾點了還有夜市（01：01）
（上訴人於01：04至01：13間，撥打6通電話取消）
（傳送語音訊息）（01：14）
（上訴人於02：33至05：47間，撥打9通電話取消）
我等一下回家（07：12）

		本院卷第53至54頁



		7

		112年6月1日（四）至6月2日（五）

		上訴人




被上訴人

		又不回家啊？（23：54）
（上訴人於23：55至01：45間，撥打數通電話取消）
去妹妹家睡（02：41）

		本院卷第56至57頁



		8

		112年7月1日（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很好，2天沒回來了，真是太棒了（00：01）
好（07：44）
我回去了（07：44）
隨便你了，反正你也不會改，我已經報警了（12：11）
（於12：12、12：13傳送兩通語音訊息。）

		本院卷第58頁



		9

		112年8月4日（五）至8月5日（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你還沒回家？（20：38）
還沒（20：47）
我回家了（21：30）
我去跟妹妹喝酒（06：22）
你一大早在喝酒？（08：17）
你記住，這是你自找的（12：07）
（上訴人於12：55至16：09間，撥打3通電話取消）
我睡起來了（16：45）
要回家了（16：46）
沒關係，我已經錄影記錄起來（17：42）

		本院卷第59頁



		10

		112年8月27日（日）至8月28日（一）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我跟妹妹去姐姐這裡（00：32）
（撥打電話未接）（00：33）
（語音通話21秒）（00：34）
很好，都沒回家（17：20）
我跟妹妹（17：35）
去生日（17：41）
很好，2個晚上不在家（21：09）
我回家了（07：28）
老公（07：28）
跟妹妹去的（07：29）
我跟妹妹回家（07：56）

		本院卷第60頁



		11

		112年9月23日（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又不回家？（01：29）
才隔一天而已，又要再紀錄，現在檔案是越來越多，時間也差不多了（06：58）
9/22具體時間出門時間未清楚，一晚未歸，目前時間9/23 21：44尚未回家、訊息亦未回覆（21：44）
我在大姐姐（21：45）
（被上訴人傳送某女子照片）

		本院卷第61頁



		12

		112年9月29日（五）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我跟大姐（10：35）
跟阿7水（10：35）
今天要烤肉（10：36）
自己的家不回，還2天沒回家，你等著，中秋節過後我一定行動（13：14）
（傳送烤肉照片）（13：15）
又不在家（22：24）
反正2台（應為2天之誤）沒在家（22：24）

		本院卷第62頁



		13

		112年10月11日（三）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你又不在家，你每天晚上都不在家，很好，走著瞧吧（00：18）
等一下（00：27）
我回（00：27）
不會去哪裡（00：27）
好，我幫你記錄起來，沒回家喔（06：40）

		本院卷第63頁









附表二【上訴人提出錄影畫面顯示之時間】
		編號

		檔名

		應對日期

		影片中電視畫面或電子鐘畫面顯示時間



		1

		20230329

		112年3月29日

		「3/29」、「00：15」



		2

		20230401

		112年4月1日

		「01：30」



		3

		20230406

		112年4月6日

		「4/6」、「02：48」



		4

		20230415

		112年4月15日

		「4/15」、「02：17」



		5

		20230419

		112年4月19日

		「4/19」、「00：34」



		6

		20230513-1

		112年5月12日-1

		「01：10」



		7

		20230513-2

		112年5月12日-2

		「5/13」、「05：10」



		8

		20230525-1

		112年5月25日-1

		「5/25」、「00：33」



		9

		20230525-2

		112年5月25日-2

		「5/25」、「06：16」



		10

		20230529

		112年5月29日

		「00：41：25」



		11

		20230602-1

		112年6月2日-1

		「6/2」、「00：13」



		12

		20230602-2

		112年6月2日-2

		「6/2」、「06：45」



		13

		20230607-1

		112年6月7日-1

		「01：30」



		14

		20230607-2

		112年6月7日-2

		「6/7」、「06：27」



		15

		20230607-3

		112年6月7日-3

		「6/7」、「18：05」



		16

		20230608

		112年6月8日

		「6/8」、「00：21」



		17

		20230618

		112年6月18日

		「6/18」、「05：01」



		18

		20230619

		112年6月19日

		「6/19」、「06：42」



		19

		20230626

		112年6月26日

		「00：40」



		20

		20230630-1

		112年6月30日-1

		「6/30」、「00：16」



		21

		20230630-2

		112年6月30日-2

		「6/30」、「06：21」



		22

		20230630-3

		112年6月30日-3

		「6/30」、「17：45」



		23

		20230701

		112年7月1日

		「7/1」、「00：07」



		24

		20230705

		112年7月5日

		「7/5」、「01：59」



		25

		20230708

		112年7月8日

		「7/8」、「00：46」



		26

		20230713-1

		112年7月12日-1

		「7/13」、「00：40」



		27

		20230713-2

		112年7月12日-2

		「7/13」、「06：59」



		28

		20230713-3

		112年7月12日-3

		「7/13」、「17：41」



		29

		20230729-1

		112年7月29日-1

		「7/29」、「02：04」



		30

		20230729-2

		112年7月29日-2

		「7/29」、「09：44」



		31

		20230818

		112年8月18日

		「8/18」、「06：48」



		32

		20230827-1

		112年8月27日-1

		「01：37：02」



		33

		20230827-2

		112年8月27日-2

		「8/27」、「08：19」



		34

		20230828

		112年8月28日

		「08/28」、「06：28」



		35

		20230902

		112年9月2日

		「9/2」、「02：59」



		36

		20230910-1

		112年9月10日-1

		「9/10」、「03：04」



		37

		20230910-2

		112年9月10日-2

		「9/10」、「11：50」



		38

		20230913

		112年9月12日

		「9/13」、「00：45」



		39

		20230915-1

		112年9月15日-1

		「9/15」、「01：59」



		40

		20230915-2

		112年9月15日-2

		「9/15」、「06：59」



		41

		20230916

		112年9月16日

		「9/16」、「01：59」



		42

		20230919

		112年9月19日

		「9/19」、「06：20」



		43

		20230921-1

		112年9月21日-1

		「9/21」、「06：59」



		44

		20230921-2

		112年9月21日-2

		「9/21」、「18：17」



		45

		20230923

		112年9月23日

		「9/23」、「06：41」



		46

		20230924

		112年9月24日

		「9/24」、「00：08」



		47

		20230927-1

		112年9月27日-1

		「01：41」



		48

		20230927-2

		112年9月27日-2

		「9/27」、「07：00」



		49

		20230929-1

		112年9月29日-1

		「9/29」、「02：00」



		50

		20230929-2

		112年9月29日-2

		「9/29」、「07：32」



		51

		20231001-1

		112年10月1日-1

		「10/1」、「02：24」



		52

		20231001-2

		112年10月1日-2

		「16：03：03」



		53

		20231004

		112年10月4日

		「10/4」、「03：29」



		54

		20231005

		112年10月5日

		「10/5」、「00：40」



		55

		20231006

		112年10月6日

		「10/6」、「06：49」



		56

		20231007

		112年10月7日

		「10/7」、「02：02」



		57

		20231009

		112年10月9日

		「2023年10月9日」、「2：10：1」



		58

		20231011-1

		112年10月11日-1

		「2023年10月11日」、「0：28：35」



		59

		20231011-2

		112年10月11日-2

		「2023年10月11日」、「7：2：31」



		60

		20231013

		112年10月12日

		「2023年10月13日」、「1：11：33」



		61

		20231015

		112年10月15日

		「2023年10月15日」、「0：43：45」



		62

		20231016

		112年10月16日

		「2023年10月16日」、「0：51：49」



		63

		20231017

		112年10月17日

		「2023年10月17日」、「6：52：58」



		64

		20231018

		112年10月18日

		「2023年10月18日」、「0：57：16」



		65

		20231019

		112年10月19日

		「2023年10月19日」、「0：22：43」



		66

		20231020

		112年10月20日

		「2023年10月20日」、「1：18：36」



		67

		20231021

		112年10月21日

		「2023年10月21日」、「7：35：56」



		68

		20231023

		112年10月23日

		「2023年10月23日」、「0：52：00」



		69

		20231024

		112年10月24日

		「2023年10月24日」、「6：27：22」



		70

		20231025

		112年10月25日

		「2023年10月25日」、「1：1：48」



		71

		20231026

		112年10月26日

		「2023年10月26日」、「0：56：18」



		72

		20231027

		112年10月27日

		「2023年10月27日」、「6：54：10」



		73

		20231028

		112年10月28日

		「2023年10月28日」、「0：25：50」



		74

		20231101

		112年11月1日

		「2023年11月1日」、「1：17：57」



		75

		20231102

		112年11月2日

		「2023年11月2日」、「1：6：39」



		76

		20231103

		112年11月3日

		「2023年11月3日」、「6：54：54」



		77

		20231104

		112年11月4日

		「2023年11月4日」、「7：48：52」



		78

		20231108-1

		112年11月8月-1

		「2023年11月8日」、「1：33：53」



		79

		20231108-2

		112年11月8日-2

		「2023年11月8日」、「6：52：03」



		80

		20231108-3

		112年11月8日-3

		「2023年11月8日」、「17：34：23」



		81

		20231113

		112年11月12日

		「2023年11月13日」、「6：22：28」



		82

		20231118

		112年11月18日

		「2023年11月18日」、「7：00：20」



		83

		20231119

		112年11月19日

		「2023年11月19日」、「1：21：32」



		84

		20231121

		112年11月21日

		「2023年11月21日」、「6：31：52」



		85

		20231122-1

		112年11月22日-1

		「2023年11月22日」、「0：29：56」



		86

		20231122-2

		112年11月22日-2

		「2023年11月22日」、「6：56：53」



		87

		20231127-1

		112年11月27日-1

		「2023年11月27日」、「1：10：09」



		88

		20231127-2

		112年11月27日-2

		「2023年11月27日」、「6：50：17」



		89

		20231201-1

		112年12月1日-1

		「2023年12月1日」、「1：10：02」



		90

		20231201-2

		112年12月1日-2

		「2023年12月1日」、「6：35：35」



		91

		20231203

		112年12月3日

		「2023年12月3日」、「8：07：12」



		92

		20231204

		112年12月4日

		「2023年12月4日」、「6：54：32」



		93

		20231205

		112年12月5日

		「2023年12月5日」、「0：21：27」



		94

		20231211

		112年12月11日

		「2023年12月11日」、「6：42：32」



		95

		20231215

		112年12月15日

		「2023年12月15日」、「17：46：37」



		96

		20231216

		112年12月16日

		「2023年12月16日」、「10：18：19」



		97

		20231217

		112年12月17日

		「2023年12月17日」、「9：33：53」



		98

		20231225

		112年12月25日

		「2023年12月25日」、「6：48：33」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字第62號

上  訴  人  A01  



被上訴人    A02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7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3年度婚字第59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婚姻事件，夫妻之一方為中華民國人者，由中華民國法院審判管轄，家事事件法第5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為中華民國國民，被上訴人為越南籍，有上訴人戶口名簿、被上訴人之入出國日期紀錄、外國人居留案件申請表在卷可佐（調字卷第11、29頁），就上訴人所提之婚姻事件，自得由我國法院管轄。

二、次按離婚及其效力，依協議時或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50條定有明文。本件兩造並無共同之本國法，惟兩造婚後同住於臺南市○○區○○段○○街000巷00號0樓之0（下稱系爭住處），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兩造之共同住所地在我國，揆諸前開規定，本件離婚事件，應以我國法為準據法。

三、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6年8月31日在越南結婚、於107年4月24日在我國為結婚登記，被上訴人於兩造結婚後，多次未告知去向即離家不歸，上訴人曾因此於110年12月間，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原法院）提起離婚訴訟，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婚字第150號判決（下稱第150號判決）准予離婚在案，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由本院以111年度家上字第60號事件受理（以下稱系爭前案），在該案承審法官勸說下，被上訴人承諾不會再徹夜未歸，上訴人遂同意再給被上訴人一次機會，兩造於112年1月12日簽立本院112年度家上移調字第1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惟被上訴人於兩造達成調解後，仍經常在外徹夜未歸，且未告知上訴人去向，屢勸不聽，無心與上訴人經營家庭，毫不顧及上訴人感受，系爭調解筆錄成立迄今，兩造婚姻關係毫無改善，名存實亡。為此，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與被上訴人離婚等語。

二、被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中曾到庭辯以：被上訴人在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都有回家，沒有不回家或很晚回家，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兩造結婚後，被上訴人來臺灣，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很差，一塊錢都不會給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請上訴人幫忙辦事情，上訴人都不願意，每年被上訴人等上訴人幫忙辦居留證，上訴人都要等到被上訴人居留證過期才去辦理。被上訴人現在只有居留證才能留在臺灣，離婚就不能留在台灣，須被上訴人離婚後還能留在臺灣，被上訴人才同意離婚，否則被上訴人不同意離婚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6年8月31日結婚、107年4月24日為結婚登記，目前婚姻關係仍存續中。

　㈡兩造婚後同住於臺南市○○區○○段○○街000巷00號0樓之0（即系爭住處）。

　㈢上訴人前於110年12月間曾對被上訴人提起離婚訴訟，經原法院以第150號判決准兩造離婚，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於本院111年度家上字第60號案件（即系爭前案）受理後，以112年度家上移調字第1號成立調解，調解內容為（調字卷第23至24頁）：

　　⒈聲請人（即被上訴人）願自112年1月12日起與相對人（即上訴人）在系爭住處履行同居義務。

　　⒉聲請人同意自即日起，如在外工作或在外過夜，應告知相對人去向及聯絡方式，並與相對人協商，徵得其同意。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夫妻間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所列舉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婚姻是否難以維持，應斟酌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具體情事，是否客觀上達於動搖夫妻之共同生活，致夫妻已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以為斷，亦即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其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以決之。且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因而夫妻應相互尊重以增進情感和諧及誠摯之相處，此為維持婚姻之基礎，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無法共同生活，無復合可能者，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次按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之文義，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均屬有責配偶，均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本文之規定，請求與他方離婚，並不以雙方之有責程度輕重比較為要件，是法院對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離婚請求，毋須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乃屬立法形成之範疇（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前於110年12月間，曾對被上訴人提起系爭前案請求離婚，經第150號判決准兩造離婚，被上訴人上訴後，兩造於本院成立系爭調解筆錄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而觀諸第150號判決內容，上訴人於該案係主張被上訴人在外結交朋友，週末不返家，在外過夜，撥打電話、傳送訊息均不回覆，溝通均無效果，被上訴人甚至連續3、4天均不返家，不返家已成為常態，上訴人詢問其去向，均僅告知去友人家，上訴人甚至發現被上訴人手機內有與疑似異性友人之親密合照，致兩造無法經營正常之夫妻生活，婚姻已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等語，經第150號判決認定：「兩造婚後被告（即本件被上訴人）經常在友人家過夜不返家，對於原告（即本件上訴人）因被告不返家而撥打電話、傳送訊息與被告時，被告又均不回覆，被告甚至與他人發展出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之伴侶關係，足見兩造婚姻關係已名存實亡，任何人處於此一環境，客觀上實難期待仍有維持婚姻之意願，依上開說明，自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且兩造就上開離婚事由之有責程度，應較可歸責於被告，原告自得請求離婚。」等情，而判決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有附於系爭前案卷宗內之第150號判決可參。足見上訴人先前即曾因被上訴人經常不返家、對上訴人撥打電話、傳送訊息均不回覆之行為，而起訴請求與被上訴人離婚，經一審判決准許後，於二審與被上訴人達成調解，調解內容為「⒈被上訴人願自112年1月12日起與上訴人在系爭住處履行同居義務。⒉被上訴人同意自即日起，如在外工作或在外過夜，應告知上訴人去向及聯絡方式，並與上訴人協商，徵得其同意。」

　㈢上訴人主張於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被上訴人仍時常在外徹夜未歸，且未告知上訴人去向，屢勸不聽，無心與上訴人經營家庭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依上訴人所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兩造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日期、時間，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對話內容。依該等對話內容可知，自112年1月12日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於112年2月24日起至112年10月11日間，上訴人多次因被上訴人未返家，傳送訊息或撥打電話與被上訴人，其中可見（括弧內為被上訴人於113年12月12日本院準備程序中，對各次對話紀錄之意見）：

　　　⑴編號1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2月24日晚間8至9時許，因被上訴人未回家之事，傳送訊息並撥打電話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稱其人在外面，上訴人會打電話給其留紀錄，作為證據提告，不記得當天在外做什麼，也不記得當天幾點回家等語，本院卷第145頁）。

　　　⑵編號2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3月13日上午7時許，向被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已經2天沒回家，被上訴人雖表示下午會回家，然當日下午3時許，被上訴人仍未回家，並傳送聚會照片，向上訴人表示去參加友人生日聚會，上訴人再向被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已經3天沒回家（被上訴人稱當天是在一名其稱為「姐姐」的越南友人《下稱「姐姐」》家睡覺，隔天是「姐姐」生日，很晚才回家，不記得幾點等語，本院卷第145頁）。

　　　⑶編號3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3月25日晚間11時許，詢問被上訴人是否又不回家，並於當日晚間11時許、隔日即112年3月26日下午1至4時許、6時許陸續撥打多通電話給被上訴人，均未接通，至晚間7時許，被上訴人始向上訴人表示其已回家，並向上訴人道歉沒有回應上訴人之訊息及來電（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但上訴人都是故意留證據撥打電話，不記得當天去哪裡等語，本院卷第145頁）。

　　　⑷編號4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3月28日晚間11時許，詢問被上訴人是否打算不回家，之後自晚間11時許至翌日即112年3月29日凌晨1時許間，上訴人陸續撥打多通電話均未接通，被上訴人於凌晨1時30分許雖表示其等一下回家，然於凌晨4時許，上訴人撥打電話給被上訴人仍未接通（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不記得當天去哪裡等語，本院卷第145頁）。

　　　⑸編號5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4月15日凌晨1時許，向被上訴人表示「還不回家啊」，其後自凌晨1時許至中午12時許間，陸續撥打多通電話給被上訴人，均未接通，被上訴人於中午12時31分許，始向上訴人表示其在跟人喝酒（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跟「姐姐」喝酒，常常去「姐姐」那邊聊天，有時喝酒，但不常等語，本院卷第145頁）。

　　　⑹編號6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5月13日凌晨1時許，向被上訴人表示「還不回家啊」，其後上訴人於凌晨1時許至上午5時許，陸續撥打多通電話給被上訴人，均未接通，被上訴人於上午7時許，始向上訴人表示其等一下回家（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不記得當天去哪裡等語，本院卷第146頁）。

　　　⑺編號7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6月1日晚間11時許，向被上訴人表示「又不回家啊？」，其後至隔日即112年6月2日凌晨1時許間，撥打數通電話均未接通，被上訴人於凌晨2時許，始向上訴人表示要去「妹妹」家睡（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去一個其稱為「妹妹」之越南友人《下稱「妹妹」》家睡等語，本院卷第146頁）。

　　　⑻編號8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7月1日凌晨0時許，向被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已經2天沒有回家，被上訴人於上午7時許，始向上訴人表示其回去了，上訴人則於12時許向被上訴人表示因上訴人不會改，其已報警（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不記得當天去哪裡等語，本院卷第146頁）。另上訴人確曾因被上訴人未返家乙事，於112年7月1日凌晨2時52分前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大灣派出所（下稱大灣派出所）報案協尋，經大灣派出所於同年月5日向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臺南市專勤隊進行通報（下稱移民署臺南專勤隊），經移民署臺南專勤隊前往系爭住處訪查，當場撥打電話聯繫上訴人請被上訴人受訪，被上訴人表示已於112年7月2日返回家中，並於同年月7日至該隊辦理撤尋等情，有警察局分局受理大陸地區人民（含港澳居民）、外僑及無戶籍國民行方不明案件登記表、移民署臺南專勤隊113年10月11日移署南南勤字第1138478499號書函暨參考資料表、行政調查筆錄、查察（登記）紀錄表附卷可參（本院卷第85頁、第107至113頁）。足認兩造於112年7月1日以LINE為上開對話後，被上訴人係於112年7月2日始返回家中。

　　　⑼編號9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8月4日晚間8時許，詢問被上訴人「你還沒回家？」，被上訴人雖於當日晚間9時許表示其回家了，然隔日即112年8月5日上午6時許，卻向上訴人表示其跟「妹妹」喝酒，經上訴人於中午12時許至下午4時許間撥打3通電話與被上訴人未接通，被上訴人於下午4時許，始稱其睡起來要回家了（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去找「妹妹」喝酒等語，本院卷第146頁）。

　　　⑽編號10對話中，被上訴人於112年8月27日凌晨0時許，向上訴人表示要跟「妹妹」去「姐姐」處，於當日下午5時許，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都沒回家，被上訴人回稱要跟「妹妹」去生日聚會，被上訴人再於晚間9時許，稱被上訴人已2個晚上不在家，被上訴人於隔日即112年8月28日上午7時許，始稱其回家了（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去「姐姐」家裡，幫「妹妹」慶生等語，本院卷第146頁）。

　　　⑾編號11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9月23日凌晨1時許，向被上訴人稱「又不回家？」，並於晚間9時許，再傳送訊息表示被上訴人尚未回家、亦未回訊息，被上訴人始於晚間9時許，傳送訊息稱其在「大姐姐」處（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在「姐姐」家，不記得當天幾點回來等語，本院卷第146頁）。

　　　⑿編號12對話中，被上訴人於112年9月29日上午10時許，向上訴人表示要跟大姐烤肉，上訴人表示自己的家不回、還2天沒回家等語後，被上訴人僅回覆一張烤肉照片，上訴人於當日晚間10時許，再表示被上訴人又不在家、2天（訊息誤載為2台）沒在家（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當天是與越南朋友在佳里的廟旁烤肉等語，本院卷第146頁）。

　　　⒀編號13對話中，上訴人於112年10月11日凌晨0時許，傳送訊息表示被上訴人又不在家，被上訴人雖回復等一下回、不會去哪裡，惟上訴人於上午6時許，仍傳送訊息表示被上訴人沒回家（被上訴人表示沒有意見，不記得當天其去哪裡、幾點回家等語，本院卷第147頁）。

　　　依上開兩造LINE對話紀錄內容，足見被上訴人確於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仍經常有於凌晨仍不回家、與友人聚會或在外過夜，甚至2至3天不回家之情形，過程中經上訴人多次以訊息詢問、溝通或質疑被上訴人是否仍不回家，並撥打電話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仍常不予回覆或接聽，並未見被上訴人於系爭調解筆錄後，有明顯改善其經常在外徹夜未歸之情形。足見上訴人主張於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被上訴人仍經常在外過夜不回家等情，堪信為真實。

　　⒉又依上訴人所提出其拍攝兩造住處之影片所示，被上訴人於如附表二所示之日期、時間並不在家中（拍攝時間介於112年3月29日至112年12月25日間），而如附表二所示拍攝時間，除有幾日係在上午7至10時許（編號30、33、48、50、59、67、77、82、91、96、97）、中午11時許（編號37）、下午4時許（編號52）、晚上5、6時許（編號15、22、28、44、80、95）外，其餘大部分之錄影時間均在凌晨0時至3時間（編號1至6、8、10、11、13、16、19、20、23至26、29、32、35至36、38、39、41、46、47、49、51、53、54、56至58、60至62、64至66、68、70、71、73至75、78、83、85、87、89、93）或上午5、6時（編號7、9、12、14、17、18、21、27、31、34、40、42、45、55、63、69、72、76、79、81、84、86、88、90、92、94、98），上訴人並主張如拍攝時間顯示為凌晨，就是被上訴人凌晨時間不在家，如拍攝時間為早上，就是被上訴人整晚沒回家，如同一天有多次拍攝，包括凌晨、早上、下午的時間，就代表被上訴人至少在拍攝的時間段裡均不在家等語（本院卷第75頁）。經本院詢問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提出之上開錄影畫面及主張被上訴人不在家之時間有何意見，被上訴人亦表示其對於其不在家沒有意見，不記得當時去做何事等語（本院卷第147頁）。益見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經常在外過夜不返家等語，核屬可信。被上訴人辯稱在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都有回家，沒有不回家或很晚回家云云，難認可採。

　　⒊被上訴人於113年12月12日本院準備程序中，經本院詢問對上訴人主張系爭調解筆錄後，被上訴人仍有多次徹夜未歸、未告知去向之情形乙事有何意見時，雖辯稱其是去上班，上訴人也沒有問其去哪裡，其是在「姐姐」的越南店（有做卡拉OK）上班，在該處整理掃地，一個月薪水3萬多至4萬元，每周工作時間為晚上8點到早上5點，只有休息禮拜一，禮拜二至禮拜天都要工作，薪水每個月5號領現金等語（本院卷第141頁）；然其亦稱在該處開始工作的時間是113年2月多直到現在，至於112年間其是在外面打臨時工，有在市場幫越南朋友賣烤豬5、6個月，下午2至8點，其他時間沒有工作等語（本院卷第141至142頁、第144頁），而觀諸上訴人所提出附表一所示LINE對話紀錄及附表二所示錄影畫面，時間均係在112年間，並非被上訴人所辯其在友人越南店上班之期間，且附表一LINE對話紀錄所示時間，多係在晚間、凌晨，乃至於上午之時間，亦非被上訴人所稱其112年間在外打臨時工時之工作時間，況被上訴人在對話紀錄中，經上訴人詢問為何還不回家時，亦未曾表示其是在上班等語，被上訴人復未就其徹夜未歸係因在上班、打工乙節提出任何證據資料為證，是被上訴人辯稱其在系爭調解筆錄後，仍有在外徹夜未歸之情形，是因在上班、打工云云，難認可採。至被上訴人另辯稱兩造結婚後，被上訴人來臺灣，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很差，一塊錢都不會給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請上訴人幫忙辦事情，上訴人都不願意，每年被上訴人等上訴人幫忙辦居留證，上訴人都要等到被上訴人居留證過期才去辦理云云，惟此為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並稱只有一次因其提離婚訴訟，不知道居留證部分要如何辦理，所以才過期辦理，並無其他辦理居留證逾期之情形等語（本院卷第143頁），被上訴人就其所辯上情，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為證，所辯亦難採信。

　　⒋本院審酌兩造為夫妻關係，理當共同經營和諧婚姻生活，惟上訴人先前即曾以被上訴人經常在外過夜不歸為由，起訴請求與被上訴人裁判離婚，經系爭前案一審法院判決准許後，兩造於二審成立調解，依系爭調解筆錄，被上訴人同意自112年1月12日起與上訴人在系爭住處履行同居義務，且如在外工作或過夜，應告知上訴人去向及聯絡方式，並與上訴人協商，徵得其同意。惟依附表一所示兩造對話內容，可知上訴人於被上訴人未返家時，多次以傳送訊息或撥打電話之方式，詢問、質疑被上訴人是否還沒回家、不打算回家，足認被上訴人仍經常於未告知上訴人、與其協商、並徵得其同意之情形下，即在外與友人聚會、過夜，而未返回系爭住處。被上訴人既於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後，仍多次在未告知上訴人、與上訴人協商並徵得上訴人同意之情況下（以附表一、二而言，至少於112年2月24日至112年12月25日之期間有此情形），即在外過夜、或與友人聚會而不返家，過程中經上訴人多次以訊息詢問、溝通或質疑被上訴人是否仍不回家，並撥打電話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仍常不予回覆或接聽，未見被上訴人於系爭調解筆錄後有明顯改善其常在外過夜不返家之情形，足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已無心與上訴人共同經營家庭等情，核屬可採。被上訴人經常在外過夜、與友人聚會未返家，與夫妻婚姻共營生活之本質已有不符，兩造間已無法維持正常家庭生活，致夫妻感情破裂而疏離，兩造間之婚姻僅存形式而無實質，無法期待兩造繼續維持及經營婚姻生活，在客觀上顯難期待任何人若處此一境況，仍能有維持婚姻之意願，足認兩造間之婚姻關係所生破綻已深，難期回復，已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而衡諸該事由之發生，實係肇因於被上訴人經常在外過夜、與友人聚會而未返家，無心與上訴人共營家庭生活所致，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主張兩造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據以訴請判決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與被上訴人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影響本件判決結果，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余玟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上訴人提出兩造LINE對話紀錄內容】

（本院卷第41至63頁）

編號 日期 發話者 對話內容 所在頁數 1 112年2月24日（五） 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你還沒回家？（20：35） （撥打電話取消）（20：36） 很好（20：37）   （撥打電話取消）（20：37）　　 很好，又不接電話（20：38）　 （撥打電話未接）（20：41） （傳送語音訊息）（20:41）（20：42） 我快八點才要走（20：47） 你很好什麼啦（20：47）　　　 你盡量大聲一點沒關係（21：04）　　 你在靠腰什麼（21：07） 本院卷第41頁 2 112年3月13日（一）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你就盡量睡、盡量玩，反正你2天沒回家了這是事實，死性不改（07：04） 好（07：08） 我下午會家（07：09） （傳送某房間照片）（07：09） 你下午在家也沒用，反正你是2天沒回家了（07：36） 嗯（07：36） 你還是一樣還沒回家？（15：13） （傳送某聚會照片及語音訊息）（15：20） 沒關係，我還是那句話，你就盡量玩，玩高興點，法官不會給妳機會了（15：36） 我去他生日（15：37） 你3天喔！3天沒回家了（15：40） 法官不會再相信你了（15：41） 本院卷第42至43頁 3 112年3月25日（六）至3月26日（日）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你還沒回家？（23：07） 是不是又不回家啊？（23：15） （上訴人於23：21至23：41間，撥打8通電話取消） （上訴人於13：36至16：59間，撥打3通電話取消） 很好，你繼續玩高興點，都不回家！（17：03） （上訴人於18：16至18：43間，撥打3通電話取消） 我回家了（19：08） 對不起（19：37） 我沒回呢（19：37） 你（19：37） 本院卷第45至46頁 4 112年3月28日（二）至3月29日（三）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你是打算不回家就對了？（23：52） （撥打電話取消）（23：53） 連平常日也不回家了？（23：53） 很好，你看著辦吧！（23：53） 好好珍惜時間（23：53） （上訴人於23：54至23：57間，撥打4通電話取消） （上訴人於00：03至00：07間，撥打3通電話取消） 好吧，你這麼堅持還是跟以前一樣不回家、電話不接（00：08） （上訴人於00：16至01：19間，撥打數通電話取消） 你確定就是不回家就對了？（01：20） （上訴人於01：22、01：24，各撥打1通電話取消） 我等一下回家（01：30） 沒關係，你盡量玩，我該收集的證據我會收集好（02：37） （上訴人於04：23、04：24，各撥打1通電話取消） 本院卷第47至49頁 5 112年4月15日（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還不回家啊（01：28） （上訴人於01：29至02：19間，撥打5通電話取消） 還不回家啊（02：41） （上訴人於03：05至03：16間，撥打3通電話取消） 還不回家啊（03：37） （上訴人於05：46至09：39間，撥打8通電話無回應或取消） （上訴人於11：37至12：30間，撥打4通電話取消） 對不起（12：31） 我跟她喝酒（12：31） 你不用跟我講，你到時候跟法官講就好（12：35） 反正妳就是沒回家（12：35） 你要怎麼跟法官講你回家那是你的事（12：36） 1/12法院回來又幾次了，你自己最清楚，還是我跟你說？那也沒關係，我有幫你記起來，畢竟這都是證據（12：55） 本院卷第50至52頁 6 112年5月13日（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還不回家啊？最好現在幾點了還有夜市（01：01） （上訴人於01：04至01：13間，撥打6通電話取消） （傳送語音訊息）（01：14） （上訴人於02：33至05：47間，撥打9通電話取消） 我等一下回家（07：12） 本院卷第53至54頁 7 112年6月1日（四）至6月2日（五） 上訴人   被上訴人 又不回家啊？（23：54） （上訴人於23：55至01：45間，撥打數通電話取消） 去妹妹家睡（02：41） 本院卷第56至57頁 8 112年7月1日（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很好，2天沒回來了，真是太棒了（00：01） 好（07：44） 我回去了（07：44） 隨便你了，反正你也不會改，我已經報警了（12：11） （於12：12、12：13傳送兩通語音訊息。） 本院卷第58頁 9 112年8月4日（五）至8月5日（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你還沒回家？（20：38） 還沒（20：47） 我回家了（21：30） 我去跟妹妹喝酒（06：22） 你一大早在喝酒？（08：17） 你記住，這是你自找的（12：07） （上訴人於12：55至16：09間，撥打3通電話取消） 我睡起來了（16：45） 要回家了（16：46） 沒關係，我已經錄影記錄起來（17：42） 本院卷第59頁 10 112年8月27日（日）至8月28日（一）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我跟妹妹去姐姐這裡（00：32） （撥打電話未接）（00：33） （語音通話21秒）（00：34） 很好，都沒回家（17：20） 我跟妹妹（17：35） 去生日（17：41） 很好，2個晚上不在家（21：09） 我回家了（07：28） 老公（07：28） 跟妹妹去的（07：29） 我跟妹妹回家（07：56） 本院卷第60頁 11 112年9月23日（六） 上訴人      被上訴人 又不回家？（01：29） 才隔一天而已，又要再紀錄，現在檔案是越來越多，時間也差不多了（06：58） 9/22具體時間出門時間未清楚，一晚未歸，目前時間9/23 21：44尚未回家、訊息亦未回覆（21：44） 我在大姐姐（21：45） （被上訴人傳送某女子照片） 本院卷第61頁 12 112年9月29日（五） 被上訴人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我跟大姐（10：35） 跟阿7水（10：35） 今天要烤肉（10：36） 自己的家不回，還2天沒回家，你等著，中秋節過後我一定行動（13：14） （傳送烤肉照片）（13：15） 又不在家（22：24） 反正2台（應為2天之誤）沒在家（22：24） 本院卷第62頁 13 112年10月11日（三） 上訴人  被上訴人   上訴人 你又不在家，你每天晚上都不在家，很好，走著瞧吧（00：18） 等一下（00：27） 我回（00：27） 不會去哪裡（00：27） 好，我幫你記錄起來，沒回家喔（06：40） 本院卷第63頁 



附表二【上訴人提出錄影畫面顯示之時間】

編號 檔名 應對日期 影片中電視畫面或電子鐘畫面顯示時間 1 20230329 112年3月29日 「3/29」、「00：15」 2 20230401 112年4月1日 「01：30」 3 20230406 112年4月6日 「4/6」、「02：48」 4 20230415 112年4月15日 「4/15」、「02：17」 5 20230419 112年4月19日 「4/19」、「00：34」 6 20230513-1 112年5月12日-1 「01：10」 7 20230513-2 112年5月12日-2 「5/13」、「05：10」 8 20230525-1 112年5月25日-1 「5/25」、「00：33」 9 20230525-2 112年5月25日-2 「5/25」、「06：16」 10 20230529 112年5月29日 「00：41：25」 11 20230602-1 112年6月2日-1 「6/2」、「00：13」 12 20230602-2 112年6月2日-2 「6/2」、「06：45」 13 20230607-1 112年6月7日-1 「01：30」 14 20230607-2 112年6月7日-2 「6/7」、「06：27」 15 20230607-3 112年6月7日-3 「6/7」、「18：05」 16 20230608 112年6月8日 「6/8」、「00：21」 17 20230618 112年6月18日 「6/18」、「05：01」 18 20230619 112年6月19日 「6/19」、「06：42」 19 20230626 112年6月26日 「00：40」 20 20230630-1 112年6月30日-1 「6/30」、「00：16」 21 20230630-2 112年6月30日-2 「6/30」、「06：21」 22 20230630-3 112年6月30日-3 「6/30」、「17：45」 23 20230701 112年7月1日 「7/1」、「00：07」 24 20230705 112年7月5日 「7/5」、「01：59」 25 20230708 112年7月8日 「7/8」、「00：46」 26 20230713-1 112年7月12日-1 「7/13」、「00：40」 27 20230713-2 112年7月12日-2 「7/13」、「06：59」 28 20230713-3 112年7月12日-3 「7/13」、「17：41」 29 20230729-1 112年7月29日-1 「7/29」、「02：04」 30 20230729-2 112年7月29日-2 「7/29」、「09：44」 31 20230818 112年8月18日 「8/18」、「06：48」 32 20230827-1 112年8月27日-1 「01：37：02」 33 20230827-2 112年8月27日-2 「8/27」、「08：19」 34 20230828 112年8月28日 「08/28」、「06：28」 35 20230902 112年9月2日 「9/2」、「02：59」 36 20230910-1 112年9月10日-1 「9/10」、「03：04」 37 20230910-2 112年9月10日-2 「9/10」、「11：50」 38 20230913 112年9月12日 「9/13」、「00：45」 39 20230915-1 112年9月15日-1 「9/15」、「01：59」 40 20230915-2 112年9月15日-2 「9/15」、「06：59」 41 20230916 112年9月16日 「9/16」、「01：59」 42 20230919 112年9月19日 「9/19」、「06：20」 43 20230921-1 112年9月21日-1 「9/21」、「06：59」 44 20230921-2 112年9月21日-2 「9/21」、「18：17」 45 20230923 112年9月23日 「9/23」、「06：41」 46 20230924 112年9月24日 「9/24」、「00：08」 47 20230927-1 112年9月27日-1 「01：41」 48 20230927-2 112年9月27日-2 「9/27」、「07：00」 49 20230929-1 112年9月29日-1 「9/29」、「02：00」 50 20230929-2 112年9月29日-2 「9/29」、「07：32」 51 20231001-1 112年10月1日-1 「10/1」、「02：24」 52 20231001-2 112年10月1日-2 「16：03：03」 53 20231004 112年10月4日 「10/4」、「03：29」 54 20231005 112年10月5日 「10/5」、「00：40」 55 20231006 112年10月6日 「10/6」、「06：49」 56 20231007 112年10月7日 「10/7」、「02：02」 57 20231009 112年10月9日 「2023年10月9日」、「2：10：1」 58 20231011-1 112年10月11日-1 「2023年10月11日」、「0：28：35」 59 20231011-2 112年10月11日-2 「2023年10月11日」、「7：2：31」 60 20231013 112年10月12日 「2023年10月13日」、「1：11：33」 61 20231015 112年10月15日 「2023年10月15日」、「0：43：45」 62 20231016 112年10月16日 「2023年10月16日」、「0：51：49」 63 20231017 112年10月17日 「2023年10月17日」、「6：52：58」 64 20231018 112年10月18日 「2023年10月18日」、「0：57：16」 65 20231019 112年10月19日 「2023年10月19日」、「0：22：43」 66 20231020 112年10月20日 「2023年10月20日」、「1：18：36」 67 20231021 112年10月21日 「2023年10月21日」、「7：35：56」 68 20231023 112年10月23日 「2023年10月23日」、「0：52：00」 69 20231024 112年10月24日 「2023年10月24日」、「6：27：22」 70 20231025 112年10月25日 「2023年10月25日」、「1：1：48」 71 20231026 112年10月26日 「2023年10月26日」、「0：56：18」 72 20231027 112年10月27日 「2023年10月27日」、「6：54：10」 73 20231028 112年10月28日 「2023年10月28日」、「0：25：50」 74 20231101 112年11月1日 「2023年11月1日」、「1：17：57」 75 20231102 112年11月2日 「2023年11月2日」、「1：6：39」 76 20231103 112年11月3日 「2023年11月3日」、「6：54：54」 77 20231104 112年11月4日 「2023年11月4日」、「7：48：52」 78 20231108-1 112年11月8月-1 「2023年11月8日」、「1：33：53」 79 20231108-2 112年11月8日-2 「2023年11月8日」、「6：52：03」 80 20231108-3 112年11月8日-3 「2023年11月8日」、「17：34：23」 81 20231113 112年11月12日 「2023年11月13日」、「6：22：28」 82 20231118 112年11月18日 「2023年11月18日」、「7：00：20」 83 20231119 112年11月19日 「2023年11月19日」、「1：21：32」 84 20231121 112年11月21日 「2023年11月21日」、「6：31：52」 85 20231122-1 112年11月22日-1 「2023年11月22日」、「0：29：56」 86 20231122-2 112年11月22日-2 「2023年11月22日」、「6：56：53」 87 20231127-1 112年11月27日-1 「2023年11月27日」、「1：10：09」 88 20231127-2 112年11月27日-2 「2023年11月27日」、「6：50：17」 89 20231201-1 112年12月1日-1 「2023年12月1日」、「1：10：02」 90 20231201-2 112年12月1日-2 「2023年12月1日」、「6：35：35」 91 20231203 112年12月3日 「2023年12月3日」、「8：07：12」 92 20231204 112年12月4日 「2023年12月4日」、「6：54：32」 93 20231205 112年12月5日 「2023年12月5日」、「0：21：27」 94 20231211 112年12月11日 「2023年12月11日」、「6：42：32」 95 20231215 112年12月15日 「2023年12月15日」、「17：46：37」 96 20231216 112年12月16日 「2023年12月16日」、「10：18：19」 97 20231217 112年12月17日 「2023年12月17日」、「9：33：53」 98 20231225 112年12月25日 「2023年12月25日」、「6：48：33」 



 



